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861號

原      告  劉世國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志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鄭玉金律師

            洪法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

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苗栗縣○○鄉○○段○○○○○○○○地號土

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甲面積一平方公尺之電線桿、編號A面

積一平方公尺之門柱、編號B面積一平方公尺之圍欄、編號C

面積一平方公尺之電箱、編號D2面積二平方公尺之電線、編

號E面積二十平方公尺之房屋、編號F面積二十六平方公尺之

磁磚地面拆除、編號G面積一平方公尺之水泥排水孔座拆

除，並將前開占用土地騰空交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

年十月一日起至交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

壹拾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貳仟柒

佰貳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所命給付，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

臺幣壹佰捌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原告於每期給付日屆至時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就每期給付各以新臺幣參元為原告預供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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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

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㈠被

告應將坐落於苗栗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甲面積約196平方公尺（實際

面積實測後補正）之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交還予原告。㈡

被告給付原告自民國106年起至113年9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新臺幣（下同）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至被

告返還前項聲明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000元。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15、107頁）。嗣

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苗栗縣大湖地政

事務所（下稱大湖地政）114年6月6日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

【更正】（下稱附圖）之編號甲電線桿（面積1平方公尺，

下稱甲電線桿）、A門柱（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A門柱）、B

圍欄（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B圍欄）、C電箱（面積1平方公

尺，下稱C電箱）、D2電線（面積2平方公尺，下稱D2電

線）、E房屋（面積20平方公尺，下稱E房屋）、F磁磚地面

（面積26平方公尺，下稱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面

積1平方公尺，下稱G水泥排水孔座）所示之地上物（下合稱

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㈡

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元，及自113年10月1日至被告返還前項

聲明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000元（見本院卷第2

89頁）。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業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

290頁），且原告更正訴之聲明有關請求被告拆除、返還之

面積，則未涉及訴訟標的之變更，僅係更正事實上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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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諸前揭規定，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變更，核無不法，應予准

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以其所

有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767條前段、

中段及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而將占用土

地返還原告。又被告於107年12月11日起迄今以系爭地上物

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以每月

2,000元之標準計算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則原告依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自107年12月11日起至113年9

月30日止期間之不當得利共12萬元，並自113年10月1日起至

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2,000元等語。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

第821條之規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甲電線桿於102年5月間業已設置，被告嗣於106

年間因買賣取得系爭土地之相鄰土地即同段1333-69地號土

地（下稱被告土地），且甲電線桿依電業法第39條第1項規

定應於施工7日前事先書面通知設置電線桿所在土地之土地

所有人、占有人，故上開電線桿應為被告前手所申請設置，

並設置在被告土地上，應無越界情事；又E房屋為領有建築

執照、使用執照之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鄉○○村00鄰○○

0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之一部，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

登記之合法建物，系爭建物左側沿被告土地與系爭土地之地

界存有草溝，該草溝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卷（下稱使用執照

卷）附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係位在被告土地上，且使用執照

卷附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查驗紀錄表

顯示現場勘驗項目「建築物坐落位置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

（依建築線查核）」之勘驗結果勾選「是」，而系爭建物完

工狀況均與現況相符，無二次施工或增建情形，可徵系爭地

上物均位於被告土地內而無越界；系爭地上物於設置時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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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建物建築完成時均無越界情事，現今重新測量卻發生占用

系爭土地之結果，應係原實施測量人員於106年4月17日、10

7年9月4日之複丈錯誤所致，不可歸責於被告，被告係無故

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依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原告

不得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E房屋為系爭建物一部分，

且為3根樑柱所在位置，依鑑定機關社團法人苗栗縣建築師

公會（下稱建築師公會）鑑定認為施工方式會影響結構安

全，依建築師公會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報告）中所載先

拆除後增建施工方式需將連同未越界部分亦須拆除，將嚴重

侵害被告利益而難認妥適，而拆除相關工程費用預估高於1,

113,000元，衡以E房屋占用範圍之土地價值以公告現值計算

約僅4,800元，且緊鄰草溝，並與原告使用系爭土地範圍存

在相當大之高低落差，原告縱使收回占用土地亦難再為任何

使用，如拆除E房屋將影響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而有倒

塌之危險，依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應免為拆除E房屋；縱認

原告有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之權利存在，系爭

土地面積為3,357元平方公尺，而E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

為20平方公尺，占用比例甚小，占用土地價值僅4,800元，

且E房屋位於系爭土地之邊緣地帶，且與系爭建物相連，該

占用土地對原告之使用利益不大，且E房屋拆除過程中將危

害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而有倒塌危險，對被告造成損害甚

大，且拆除復原工程浩大、費用甚鉅，與民法保護所有權之

原則及公共利益、社會經濟之維護間業已失衡，原告提起本

訴應係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被告所有系爭地

上物原告所主張不當得利每月計算金額過高，該計算標準亦

無依據，關於起訴前逾5年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罹於

時效，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

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第821條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

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

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

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

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

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復無權占

有，並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

不動產，即負有返還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950

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以其所有、

如附圖所示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乙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復經本院會同大湖地政履勘現場，並囑託該事務所鑑測

屬實，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籍

圖套繪正射攝影圖、大湖地政114年6月6日大地二字第11400

02797號函及附圖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3至35、153至17

5、211至213頁），是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又被告未提出

證據證明系爭地上物確係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自難認其有權

占用系爭土地。至原告雖自陳其將甲電線桿占用之土地無償

借貸給被告土地前手胡益成即胡盛益之子胡森林即甲電線桿

設置人使用供設置該電線桿等語（見本院卷第291、299

頁），惟經被告否認，且使用借貸為債權契約而具相對性，

該使用借貸契約對於非契約當事人之被告並無效力，況原告

於114年7月31日當庭終止上開使用借貸契約（見本院卷第29

1頁），不足作為被告以甲電線桿正當使用系爭土地之法律

權源，併予敘明。

　㈡被告固抗辯系爭地上物設置時係位在被告土地內，並無逾越

地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經查：

　⒈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未曾辦理地籍圖重測，係依圖解法辦理

複丈，有大湖地政114年9月17日大地二字第114000450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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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附相關申請鑑界資料、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329至343頁），可知兩造土地間如地籍線所

示經界未曾變動。再者，被告土地曾於107、111年均由被告

向大湖地政申請鑑界，107年間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

07年9月4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量及被告到場參與，測量結

果如該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所示（見本院卷第34

1頁，下稱107複丈成果圖），其中系爭與被告土地之界址為

編號9位置往西南側再延伸8公尺處至編號1位置；111年之測

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11年10月26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

量，測量結果如該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所示（見

本院卷第343頁，下稱111複丈成果圖），其中系爭與被告土

地之界址為編號2至3位置，而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

成果圖均各經測量員劉彥茂（107複丈成果圖）、江盛宏（1

11複丈成果圖）具名蓋章簽認上開複丈成果圖內容經核對結

果與地籍原圖相符，有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

存卷可按，並有大湖地政114年9月17日大地二字第11400045

07號函及所附相關申請鑑界資料、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29至343頁）。又系爭土地與被告土

地間如地籍線所示經界，經被告向原告提起確認界址之訴，

經本院以112年度苗簡字第580號事件（下稱前案）繫屬，並

經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鑑定以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如地籍

圖經界線為該中心113年3月13日鑑定圖（下稱鑑定圖）之標

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嗣經前案判決認定系爭土地與

被告土地間之界址如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

而確定在案等情，經本院調取前案全卷核閱無訛，是系爭土

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確如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

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上開界址始終均為相同地籍圖

所示經界線，且與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所示

測量結果相符，無證據可徵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曾

有改變或足使被告誤認改變之情事。

　⒉被告抗辯甲電線桿依電業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於施工7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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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書面通知設置電線桿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占有人，

故上開電線桿應為被告前手所申請設置，並設置在被告土地

上，應無越界情事云云，為原告否認，惟甲電線桿之申請資

料業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區營業處114年7月11日苗

栗字第1141718742號函覆稱逾保存年限業經銷毀而無法提供

等語（見本院卷第281至282頁），且依上開電業法規定，甲

電線桿於設置時亦可能係設置在系爭土地上而僅需依法通知

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無從依上開規定證明甲電線桿設置

時必位在被告土地內，被告復無提出其他事證佐證其說，則

其抗辯甲電線桿於設置時係位在被告土地內而未占用系爭土

地乙情，洵屬無據。

　⒊參酌被告於107複丈成果圖簽名下附註「對於鑑界尚有疑

慮」，並於前案提起確認界址之訴，堪認被告對於107複丈

成果圖之界址測量結果實有爭執，且始終爭執被告土地與周

遭土地之界址。參酌原告於前案陳稱：「第二次（按即107

年9月4日測量之107複丈成果圖）的複丈我沒有到場，因為

我要上課沒有辦法請假，我有電話請地政一定要釘樁，但是

我回來的時候發現樁已經被拔掉了，我不知道所謂的1跟9這

兩個點在哪裡」等語（見前案卷第78頁）及於本件主張「被

告要建資材室（按即系爭建物）時，大湖地政事務所測量隊

測量時，原告因事無法到場，有請丈量人員務必定樁，結果

C點地標被拔」等語（見本院卷第223頁），被告對於107複

丈成果圖之界址測量結果既存有爭執，且原告身為系爭土地

所有權人即107複丈成果圖之利害關係人，於該次複丈程序

完成後前往現場猶未見該次複丈程序所標示之相關界樁存

在，則被告是於該次複丈程序完成後是否仍有確實保留107

複丈成果圖測量複丈程序相關界標以進行系爭建物建築執

照、使用執照之相關建物位置之確認，實堪置疑。況系爭土

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始終為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

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且與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

11複丈成果圖所示測量結果相符，則107複丈成果圖之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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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後相關界標自應與前揭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

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相符，自無使被告誤認界址致系

爭建物越界建築之虞，被告就所抗辯其信任界址測量結果如

107複丈成果圖之相關界標而建造系爭建物乙情，並無提出

任何證據佐證，復與上述事證難謂相符，難認可信。

　⒋被告固執系爭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卷內資料為據，抗

辯系爭地上物設置時均無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惟遍查苗

栗縣政負函送之系爭建物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全卷內容，均

無經地政機關鑑界之資料。又依建築法第30、31、32條所規

定申請建造執照應檢附文件，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係檢具

申請書、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工程圖樣及說明書等文件，並

無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址為測量鑑界程序之相關文件。而使

用執照之核發主要係審查建物是否按照原建物設計圖樣建

造、有無違章建築等情事，就建物是否確實興建在土地所有

人所有土地，並非其所審核之事項；至使用執照之核發與

否，乃建管機關於工程完竣後，依據申請人之建造執照，審

查建築物與申請建造內容及核發使用執照之要件是否相符為

據，並無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之界址為測量鑑界之程序，依

上開之說明尚無從證明系爭建物完工時確無占用系爭土地之

事實。復依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申請書第4點基地概要中已

明確記載「【建築線指定】免」，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使

用執照卷內復無主管機關核准指定建築線之相關資料或標示

建築線之相關圖說，可徵系爭建物之興建應為免除指定建築

線者，被告抗辯信賴建築線而興建系爭建物、未越界云云，

實屬無稽，其抗辯所憑之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核發建築物

使用執照查驗紀錄表所載「建築物坐落位置是否與核准圖說

相符」一項既載明「依建築線查核」為準，則該勘驗結果勾

選「是」乙節，在系爭建物難認存有建築線資料之情形下，

是否足資證明系爭建物完工時確未越界占用系爭土地，實屬

可疑。況被告自陳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未曾向地

政機關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可徵系爭建物自起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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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完工後迄今，均無事證可徵該建物經地政機關就坐落土

地之全部位置、面積進行鑑界，被告復無就系爭建物所在土

地位置曾經地政機關鑑界一事提出任何舉證，單憑被告所舉

之使用執照卷內資料，仍無從遽認被告所有現存在系爭土地

之系爭地上物並未越界。再系爭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

卷內關於系爭建物坐落土地相關位置圖說、水保設施平面配

置圖均為被告自行製作或委託建築師製圖提供，且被告所抗

辯之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在專業技師簽證欄內為空白而顯無

任何專業測量人員簽證，被告所抗辯之草溝亦為被告興建系

爭建物時所自行設置，佐以被告於建照執照卷內所附系爭建

物之一般建築工程施工說明書之總則、2.尚記載「建物在興

工前起造人應先請地政機關覆文指示土地界址後，依照實際

基地範圍內建築不得越界侵佔鄰地或道路，否則如越界或基

地未與道路連接。起造人或承造人應負一切法律責任與他人

無涉」等語，更徵被告上開抗辯所憑事證均不足證明系爭地

上物於設置完工時未越界，其理甚明。

　⒌被告抗辯A門柱、B圍欄、E房屋、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

座等地上物，且對上開地上物設置時未逾越地界占用系爭土

地云云，核與上開事證相悖，要無可採。又因無權占有，並

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

產，即負有返還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判

決意旨參照），被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對於系爭土地有何占

有之正當權源，自難認其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依上開說明，

即負有返還占用土地予原告之義務。

　㈢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係關於土地所有人越界建築

「房屋」時，鄰地所有人得否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及法

院得否斟酌公共利益暨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移去或

變更「房屋」之規定。故非屬房屋構成部分之牆垣，不論鄰

地所有人是否知情而不即提出異議，均無民法第796條及第7

96條之1規定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29號

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地上物如甲電線桿、A門柱、B圍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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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電箱、D2電線、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均非屬房屋

構成部分，原告請求拆除亦無礙於系爭建物之整體，揆諸前

揭說明，無民法第796條、第796條之1規定之適用，被告以

上開規定為據而請求免除去上開地上物，洵無可採。

　㈣被告另抗辯E房屋為系爭建物之一部，依民法第796條、第79

6條之1、第148條規定應免予拆除及原告提起本訴應係損害

被告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等語，是否可採？

　⒈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

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

房屋，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鄰地所有人

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者，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931號原判例意旨參照）。再建築

建物前應先測量實際界線及確認建築範圍，並申請建築執

照，依獲得許可之範圍為建築，不得任意占用他人土地，此

應屬公眾所週知之事實，且經被告於建照執照卷內所附系爭

建物之一般建築工程施工說明書之總則、2揭載相同意旨。

經查，107年間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07年9月4日經大

湖地政於派員測量及被告到場參與，且其測量結果即107複

丈成果圖之相關界標應與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

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相符，業如前述（參貳、三、㈡、

⒈），是被告於107年9月4日已知悉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依

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

界線位置。參酌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記載該建物竣工日期為

107年12月11日（見本院卷第147頁），且被告於前案自陳

「我房子蓋是大湖地政第二次測量以後才蓋的」（見前案卷

第137頁，依被告於前案陳述可徵第二次測量即107年9月4日

之107複丈成果圖，參前案卷第77頁），凡此均徵被告興建

系爭建物前已知悉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依地籍圖所示地籍線

界線位置，對於興建系爭建物時將使該建物之一部E房屋越

界占用系爭土地一事應為明知或可得而知，衡以系爭建物之

面積依其使用執照共為76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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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土地則共有2,599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51頁），被告

於興建系爭建物時未擇無界址爭議、占用他人土地疑慮之其

他被告土地處所，執意將系爭建物設置在鄰近系爭土地交界

處致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面積達20平方公尺，約占系爭

建物之整體建物26.3％（=20㎡/76㎡），亦即該占用面積已

逾系爭建物總面積之1/4，則被告對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

一事，由上開被告建屋前甫經鑑界並爭執界址之情事、建築

情形、設置範圍及占用面積等情形觀察，被告興建系爭建物

致E房屋逾越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應係刻意逾越地界而

為，並非於施工過程中因誤差等因素不慎逾越所造成，縱認

被告無故意，亦應有重大過失存在，尚無民法第796條第1項

之適用。況原告主張其於被告興建系爭建物期間及興建完成

後均有對被告提出異議（見本院卷第289至290頁），被告抗

辯原告未曾就越界建築提出異議一事，既經原告爭執，依上

開說明，即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然被告未提出任何足以證

明被告在系爭土地上越界建築建置E房屋時，當時原告已知

悉而不即提出異議之相關事證，則被告抗辯本件E房屋部分

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云云，亦無可採。

　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

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

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民

法第79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於：對不

符合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得請求移去或變更逾越地界

之房屋，有時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之利益造成重大損害，乃

賦予法院裁量權，斟酌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及雙方當事人之利

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然此乃基於相鄰關係而

受限制，係所有權內容所受之法律上限制，並非受限制者之

相對人因而取得獨立的限制物權，是土地所有人免除移去越

界房屋返還土地，要係法院衡酌公共利益及土地、鄰地所有

人利益之結果，始要求鄰地所有人容忍不予拆除請求返還越

界之土地，尚非謂土地所有人就越界之土地取得占用之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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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

　⑴系爭建物並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且占用系爭土地之範圍

高達20平方公尺，並非甚小，依被告之興建情形、占用面積

及使用現況，應係有意逾越地界而為，並非於施工過程中因

誤差等因素不慎逾越所導致，無從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

本文規定主張原告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E房屋，已如前述，

被告自應承擔後續衍生拆除及拆除費用之不利益，且倘容任

被告得以違法建造之方式，先行越界占用他人土地，再以占

用土地之價值低於其建物之價值或衍生高額拆除費用為理

由，要求取得他人土地或容任該建物為占用，亦難認合於情

理。

　⑵縱認被告就E房屋非刻意逾越地界，然查：系爭土地現遭被

告以E房屋占用20平方公尺，自非無經濟價值，且上開遭占

用土地將限制原告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能，影響其使用或處

分系爭土地之利益。又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

（見本院卷第33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而E房屋越界占

用系爭土地，已導致系爭土地客觀上違反農業使用之認定

（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意旨參照），系爭建物之

用途依使用執照所載為農業資材室（參本院卷第147頁），

現供被告家人居住使用（見本院卷第159頁勘驗結果），則

拆除系爭建物越界之E房屋部分僅與被告之個人經濟利益有

關，並無涉於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被告復未舉證證明拆除

越界建築部分即E房屋時，對社會經濟利益有何影響，自難

謂拆除E房屋有損及公共利益之處。被告復抗辯拆除E房屋部

分將耗費甚鉅，更影響系爭建物結構體安全而有倒塌風險云

云。惟就E房屋之拆除是否對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影響而

有倒塌之虞乙情，經建築師公會以115年2月3日(115)苗建師

鑑字第020號函覆稱：「施工方式」為重要課題應會影響結

構安全，拆除施工方式分兩類：(一）先補強再拆除:結構先

行補強後拆除爭議部份，再補建部分柱、牆及基礎，詳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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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第7頁「鑑定結果：二、構架部份拆除、修復之工程行

為分析」。(二）先拆除後增建：爭議部份先依建築結構節

點拆除，再辦理增建回原面積等語，有上開函文及鑑定報告

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1至392頁及鑑定報告）。堪認E房

屋之拆除方式得以先補強再拆除之方式或以先拆除後增建之

方式為之，E房屋拆除前或後既得藉由補強或增建方式即足

維護原有系爭建物安全，自難認僅因拆除越界建物即E房屋

部分即會影響系爭建物之整體結構安全。至被告抗辯如採先

拆除後增建之方式將需拆除未越界建築部分，則被告自得按

其利益選擇上開函文及鑑定報告所示「先補強再拆除」方式

拆除E房屋，然無論被告選擇何方式，均無礙原告得對被告

為拆除E房屋之請求。被告雖抗辯拆除及補強工程費用卻高

達1,113,000元以上，侵害伊利益甚鉅，而系爭土地就E房屋

占用部分價值低微僅4,800元云云。惟審酌系爭建物有超過

1/4部分均係搭建在原告之土地上，其因拆除補強而須花費

較高費用，乃屬當然，不應由原告承擔不能使用前開遭占用

土地之不利益。經衡酌公共利益及被告就E房屋之利益、原

告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利益，兩相權衡結果，本院認無依

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免為被告移去E房屋及返還

系爭占用土地之必要。是被告執上開規定抗辯得免予拆除E

房屋及返還該占用土地等語，即屬無據。

　⒊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不得

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

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倘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亦

無違反誠實及信用之方法，即難謂係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

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

告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屋還地違反誠信原則而屬權

利濫用云云，惟系爭土地及系爭地上物均不涉及公益，僅為

兩造間私權糾紛，原告係合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且系

爭地上物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拆除

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乃行使其所有權權能，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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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係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之完

整，縱影響系爭地上物及系爭建物現實使用之利益，要屬系

爭地上物無權占用他人土地之當然結果，不論從權利本質、

經濟目的、社會觀念而言，原告之請求乃依法行使正當權

利，難認逾越必要範圍，無從認原告行使權利係以損害被告

為主要目的，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則被告抗辯原告提起本

件訴訟屬權利濫用並違誠信原則云云，尚無可採。

　㈤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用之系

爭土地，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㈥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不當得利之受領人應返還之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

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但書分

別規定甚明。無權占用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

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

旨參照）。再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

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而租金之請求權

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則凡無法

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時，

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期

間，對於相當於已罹於消滅時效之租金之利益，即不得依不

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其請求權之時效期間，仍應依前

開規定為5年（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60號判決意旨參

照）。再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

報總價年息10%為限。約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項規定者，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準強制減定之。前

開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均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0

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

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

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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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

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無權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致原告受損害，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

系爭地上物所占用之土地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

有據。又原告雖主張得請求107年12月11日起至113年9月30

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云云，然揆諸前揭說明，上

開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仍應適用民法第126

條租金短期消滅時效期間5年之規定，原告於113年9月19日

始起訴請求（見本院卷第15頁之起訴狀上收狀章日期），則

自起訴繫屬日即113年9月19日回溯5年即108年9月20日（參

民法第121條第2項規定）起，至113年9月30日之期間，固尚

未罹於時效，惟原告對被告逾上開期間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

權，則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被告抗辯原告逾上開期間之請

求權已罹於時效，即屬可採。

　⒉依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示（見本院卷第33至35頁），系爭土

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又

本院至現場勘驗結果，系爭土地附近東北側有連接寬約3米

之道路，附近土地皆做農林業使用，無商業活動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籍圖套繪正射攝

影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75頁），審酌系爭土地之

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位置、交通便捷度、附近工商繁榮

程度、經濟用途，以及系爭地上物使用狀態，再參以原告所

受損害等因素，認被告占用系爭土地，應以申報地價年息

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較為適當。至原告雖主張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每月以2,000元計算云云，然原告

就上開計算標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考量被告無權

占有面積共53平方公尺（計算式：甲電線桿面積1平方公尺+

A門柱面積1平方公尺+B圍欄面積1平方公尺+C電箱面積1平方

公尺+D2電線面積2平方公尺+E房屋面積20平方公尺+F磁磚地

面面積26平方公尺+G水泥排水孔座面積1平方公尺＝53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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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及系爭地上物之用途，並參酌系爭土地之位置、交通

便捷度、附近土地之農林業用途及無商業活動，尚難認原告

所主張每月2,000元之計算標準可採，附此敘明。

　⒊系爭土地於107年1月起至112年12月間之申報地價為40元，

於113年1月起迄今之申報地價為44元，有系爭土地之申報地

價資料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5頁）。依被告無權占用系

爭土地之面積合計53平方公尺，原告請求自108年9月20日至

113年9月30日，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

為542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及請求自113年10月1日起

至返還本件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0元（計算式：申報

地價44元×53平方公尺×年息5％÷12月＝10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尚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系爭地

上物拆除，並將該占用部分土地騰空交還原告；並應給付原

告542元，及自113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

月給付原告1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被告

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

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

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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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附表：

附圖：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6日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

面積53平方公尺

計 算 期 間 申報地價

(新臺幣)

計　算　式

(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民國108年9月20日至

112年12月31日(經過

1564天)

40 40元×53平方公尺×5％×(1564

天/365天)＝454元

113年1月1日至113年

9月30日(經過274天)

44 44元×53平方公尺×5％×(274

天/365天)＝88元

合　計　　　　　　　　　　　　　　　　　　　　　　5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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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861號
原      告  劉世國  


被      告  許志斌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鄭玉金律師
            洪法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苗栗縣○○鄉○○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甲面積一平方公尺之電線桿、編號A面積一平方公尺之門柱、編號B面積一平方公尺之圍欄、編號C面積一平方公尺之電箱、編號D2面積二平方公尺之電線、編號E面積二十平方公尺之房屋、編號F面積二十六平方公尺之磁磚地面拆除、編號G面積一平方公尺之水泥排水孔座拆除，並將前開占用土地騰空交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一日起至交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貳仟柒佰貳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所命給付，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捌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原告於每期給付日屆至時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就每期給付各以新臺幣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於苗栗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甲面積約196平方公尺（實際面積實測後補正）之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交還予原告。㈡被告給付原告自民國106年起至113年9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前項聲明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00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15、107頁）。嗣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下稱大湖地政）114年6月6日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更正】（下稱附圖）之編號甲電線桿（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甲電線桿）、A門柱（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A門柱）、B圍欄（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B圍欄）、C電箱（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C電箱）、D2電線（面積2平方公尺，下稱D2電線）、E房屋（面積20平方公尺，下稱E房屋）、F磁磚地面（面積26平方公尺，下稱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G水泥排水孔座）所示之地上物（下合稱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元，及自113年10月1日至被告返還前項聲明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000元（見本院卷第289頁）。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業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290頁），且原告更正訴之聲明有關請求被告拆除、返還之面積，則未涉及訴訟標的之變更，僅係更正事實上之陳述。揆諸前揭規定，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變更，核無不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以其所有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767條前段、中段及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而將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又被告於107年12月11日起迄今以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以每月2,000元之標準計算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自107年12月11日起至113年9月30日止期間之不當得利共12萬元，並自113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000元等語。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之規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甲電線桿於102年5月間業已設置，被告嗣於106年間因買賣取得系爭土地之相鄰土地即同段1333-69地號土地（下稱被告土地），且甲電線桿依電業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於施工7日前事先書面通知設置電線桿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故上開電線桿應為被告前手所申請設置，並設置在被告土地上，應無越界情事；又E房屋為領有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鄉○○村00鄰○○0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之一部，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合法建物，系爭建物左側沿被告土地與系爭土地之地界存有草溝，該草溝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卷（下稱使用執照卷）附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係位在被告土地上，且使用執照卷附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查驗紀錄表顯示現場勘驗項目「建築物坐落位置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依建築線查核）」之勘驗結果勾選「是」，而系爭建物完工狀況均與現況相符，無二次施工或增建情形，可徵系爭地上物均位於被告土地內而無越界；系爭地上物於設置時及系爭建物建築完成時均無越界情事，現今重新測量卻發生占用系爭土地之結果，應係原實施測量人員於106年4月17日、107年9月4日之複丈錯誤所致，不可歸責於被告，被告係無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依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E房屋為系爭建物一部分，且為3根樑柱所在位置，依鑑定機關社團法人苗栗縣建築師公會（下稱建築師公會）鑑定認為施工方式會影響結構安全，依建築師公會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報告）中所載先拆除後增建施工方式需將連同未越界部分亦須拆除，將嚴重侵害被告利益而難認妥適，而拆除相關工程費用預估高於1,113,000元，衡以E房屋占用範圍之土地價值以公告現值計算約僅4,800元，且緊鄰草溝，並與原告使用系爭土地範圍存在相當大之高低落差，原告縱使收回占用土地亦難再為任何使用，如拆除E房屋將影響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而有倒塌之危險，依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應免為拆除E房屋；縱認原告有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之權利存在，系爭土地面積為3,357元平方公尺，而E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20平方公尺，占用比例甚小，占用土地價值僅4,800元，且E房屋位於系爭土地之邊緣地帶，且與系爭建物相連，該占用土地對原告之使用利益不大，且E房屋拆除過程中將危害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而有倒塌危險，對被告造成損害甚大，且拆除復原工程浩大、費用甚鉅，與民法保護所有權之原則及公共利益、社會經濟之維護間業已失衡，原告提起本訴應係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原告所主張不當得利每月計算金額過高，該計算標準亦無依據，關於起訴前逾5年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罹於時效，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復無權占有，並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產，即負有返還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以其所有、如附圖所示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院會同大湖地政履勘現場，並囑託該事務所鑑測屬實，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籍圖套繪正射攝影圖、大湖地政114年6月6日大地二字第1140002797號函及附圖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3至35、153至175、211至213頁），是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又被告未提出證據證明系爭地上物確係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自難認其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至原告雖自陳其將甲電線桿占用之土地無償借貸給被告土地前手胡益成即胡盛益之子胡森林即甲電線桿設置人使用供設置該電線桿等語（見本院卷第291、299頁），惟經被告否認，且使用借貸為債權契約而具相對性，該使用借貸契約對於非契約當事人之被告並無效力，況原告於114年7月31日當庭終止上開使用借貸契約（見本院卷第291頁），不足作為被告以甲電線桿正當使用系爭土地之法律權源，併予敘明。
　㈡被告固抗辯系爭地上物設置時係位在被告土地內，並無逾越地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經查：
　⒈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未曾辦理地籍圖重測，係依圖解法辦理複丈，有大湖地政114年9月17日大地二字第1140004507號函及所附相關申請鑑界資料、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29至343頁），可知兩造土地間如地籍線所示經界未曾變動。再者，被告土地曾於107、111年均由被告向大湖地政申請鑑界，107年間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07年9月4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量及被告到場參與，測量結果如該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所示（見本院卷第341頁，下稱107複丈成果圖），其中系爭與被告土地之界址為編號9位置往西南側再延伸8公尺處至編號1位置；111年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11年10月26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量，測量結果如該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所示（見本院卷第343頁，下稱111複丈成果圖），其中系爭與被告土地之界址為編號2至3位置，而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均各經測量員劉彥茂（107複丈成果圖）、江盛宏（111複丈成果圖）具名蓋章簽認上開複丈成果圖內容經核對結果與地籍原圖相符，有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存卷可按，並有大湖地政114年9月17日大地二字第1140004507號函及所附相關申請鑑界資料、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29至343頁）。又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如地籍線所示經界，經被告向原告提起確認界址之訴，經本院以112年度苗簡字第580號事件（下稱前案）繫屬，並經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鑑定以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如地籍圖經界線為該中心113年3月13日鑑定圖（下稱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嗣經前案判決認定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如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而確定在案等情，經本院調取前案全卷核閱無訛，是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確如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上開界址始終均為相同地籍圖所示經界線，且與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所示測量結果相符，無證據可徵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曾有改變或足使被告誤認改變之情事。
　⒉被告抗辯甲電線桿依電業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於施工7日前事先書面通知設置電線桿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故上開電線桿應為被告前手所申請設置，並設置在被告土地上，應無越界情事云云，為原告否認，惟甲電線桿之申請資料業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區營業處114年7月11日苗栗字第1141718742號函覆稱逾保存年限業經銷毀而無法提供等語（見本院卷第281至282頁），且依上開電業法規定，甲電線桿於設置時亦可能係設置在系爭土地上而僅需依法通知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無從依上開規定證明甲電線桿設置時必位在被告土地內，被告復無提出其他事證佐證其說，則其抗辯甲電線桿於設置時係位在被告土地內而未占用系爭土地乙情，洵屬無據。
　⒊參酌被告於107複丈成果圖簽名下附註「對於鑑界尚有疑慮」，並於前案提起確認界址之訴，堪認被告對於107複丈成果圖之界址測量結果實有爭執，且始終爭執被告土地與周遭土地之界址。參酌原告於前案陳稱：「第二次（按即107年9月4日測量之107複丈成果圖）的複丈我沒有到場，因為我要上課沒有辦法請假，我有電話請地政一定要釘樁，但是我回來的時候發現樁已經被拔掉了，我不知道所謂的1跟9這兩個點在哪裡」等語（見前案卷第78頁）及於本件主張「被告要建資材室（按即系爭建物）時，大湖地政事務所測量隊測量時，原告因事無法到場，有請丈量人員務必定樁，結果C點地標被拔」等語（見本院卷第223頁），被告對於107複丈成果圖之界址測量結果既存有爭執，且原告身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107複丈成果圖之利害關係人，於該次複丈程序完成後前往現場猶未見該次複丈程序所標示之相關界樁存在，則被告是於該次複丈程序完成後是否仍有確實保留107複丈成果圖測量複丈程序相關界標以進行系爭建物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相關建物位置之確認，實堪置疑。況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始終為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且與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所示測量結果相符，則107複丈成果圖之複丈程序後相關界標自應與前揭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相符，自無使被告誤認界址致系爭建物越界建築之虞，被告就所抗辯其信任界址測量結果如107複丈成果圖之相關界標而建造系爭建物乙情，並無提出任何證據佐證，復與上述事證難謂相符，難認可信。
　⒋被告固執系爭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卷內資料為據，抗辯系爭地上物設置時均無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惟遍查苗栗縣政負函送之系爭建物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全卷內容，均無經地政機關鑑界之資料。又依建築法第30、31、32條所規定申請建造執照應檢附文件，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係檢具申請書、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工程圖樣及說明書等文件，並無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址為測量鑑界程序之相關文件。而使用執照之核發主要係審查建物是否按照原建物設計圖樣建造、有無違章建築等情事，就建物是否確實興建在土地所有人所有土地，並非其所審核之事項；至使用執照之核發與否，乃建管機關於工程完竣後，依據申請人之建造執照，審查建築物與申請建造內容及核發使用執照之要件是否相符為據，並無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之界址為測量鑑界之程序，依上開之說明尚無從證明系爭建物完工時確無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復依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申請書第4點基地概要中已明確記載「【建築線指定】免」，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卷內復無主管機關核准指定建築線之相關資料或標示建築線之相關圖說，可徵系爭建物之興建應為免除指定建築線者，被告抗辯信賴建築線而興建系爭建物、未越界云云，實屬無稽，其抗辯所憑之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查驗紀錄表所載「建築物坐落位置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一項既載明「依建築線查核」為準，則該勘驗結果勾選「是」乙節，在系爭建物難認存有建築線資料之情形下，是否足資證明系爭建物完工時確未越界占用系爭土地，實屬可疑。況被告自陳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未曾向地政機關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可徵系爭建物自起造時起至完工後迄今，均無事證可徵該建物經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之全部位置、面積進行鑑界，被告復無就系爭建物所在土地位置曾經地政機關鑑界一事提出任何舉證，單憑被告所舉之使用執照卷內資料，仍無從遽認被告所有現存在系爭土地之系爭地上物並未越界。再系爭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卷內關於系爭建物坐落土地相關位置圖說、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均為被告自行製作或委託建築師製圖提供，且被告所抗辯之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在專業技師簽證欄內為空白而顯無任何專業測量人員簽證，被告所抗辯之草溝亦為被告興建系爭建物時所自行設置，佐以被告於建照執照卷內所附系爭建物之一般建築工程施工說明書之總則、2.尚記載「建物在興工前起造人應先請地政機關覆文指示土地界址後，依照實際基地範圍內建築不得越界侵佔鄰地或道路，否則如越界或基地未與道路連接。起造人或承造人應負一切法律責任與他人無涉」等語，更徵被告上開抗辯所憑事證均不足證明系爭地上物於設置完工時未越界，其理甚明。
　⒌被告抗辯A門柱、B圍欄、E房屋、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等地上物，且對上開地上物設置時未逾越地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核與上開事證相悖，要無可採。又因無權占有，並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產，即負有返還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對於系爭土地有何占有之正當權源，自難認其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依上開說明，即負有返還占用土地予原告之義務。
　㈢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係關於土地所有人越界建築「房屋」時，鄰地所有人得否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及法院得否斟酌公共利益暨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移去或變更「房屋」之規定。故非屬房屋構成部分之牆垣，不論鄰地所有人是否知情而不即提出異議，均無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規定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29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地上物如甲電線桿、A門柱、B圍欄、C電箱、D2電線、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均非屬房屋構成部分，原告請求拆除亦無礙於系爭建物之整體，揆諸前揭說明，無民法第796條、第796條之1規定之適用，被告以上開規定為據而請求免除去上開地上物，洵無可採。
　㈣被告另抗辯E房屋為系爭建物之一部，依民法第796條、第796條之1、第148條規定應免予拆除及原告提起本訴應係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等語，是否可採？
　⒈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鄰地所有人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者，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931號原判例意旨參照）。再建築建物前應先測量實際界線及確認建築範圍，並申請建築執照，依獲得許可之範圍為建築，不得任意占用他人土地，此應屬公眾所週知之事實，且經被告於建照執照卷內所附系爭建物之一般建築工程施工說明書之總則、2揭載相同意旨。經查，107年間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07年9月4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量及被告到場參與，且其測量結果即107複丈成果圖之相關界標應與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相符，業如前述（參貳、三、㈡、⒈），是被告於107年9月4日已知悉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依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界線位置。參酌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記載該建物竣工日期為107年12月11日（見本院卷第147頁），且被告於前案自陳「我房子蓋是大湖地政第二次測量以後才蓋的」（見前案卷第137頁，依被告於前案陳述可徵第二次測量即107年9月4日之107複丈成果圖，參前案卷第77頁），凡此均徵被告興建系爭建物前已知悉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依地籍圖所示地籍線界線位置，對於興建系爭建物時將使該建物之一部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一事應為明知或可得而知，衡以系爭建物之面積依其使用執照共為76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49頁），被告土地則共有2,599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51頁），被告於興建系爭建物時未擇無界址爭議、占用他人土地疑慮之其他被告土地處所，執意將系爭建物設置在鄰近系爭土地交界處致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面積達20平方公尺，約占系爭建物之整體建物26.3％（=20㎡/76㎡），亦即該占用面積已逾系爭建物總面積之1/4，則被告對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一事，由上開被告建屋前甫經鑑界並爭執界址之情事、建築情形、設置範圍及占用面積等情形觀察，被告興建系爭建物致E房屋逾越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應係刻意逾越地界而為，並非於施工過程中因誤差等因素不慎逾越所造成，縱認被告無故意，亦應有重大過失存在，尚無民法第796條第1項之適用。況原告主張其於被告興建系爭建物期間及興建完成後均有對被告提出異議（見本院卷第289至290頁），被告抗辯原告未曾就越界建築提出異議一事，既經原告爭執，依上開說明，即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然被告未提出任何足以證明被告在系爭土地上越界建築建置E房屋時，當時原告已知悉而不即提出異議之相關事證，則被告抗辯本件E房屋部分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云云，亦無可採。
　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於：對不符合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得請求移去或變更逾越地界之房屋，有時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之利益造成重大損害，乃賦予法院裁量權，斟酌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及雙方當事人之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然此乃基於相鄰關係而受限制，係所有權內容所受之法律上限制，並非受限制者之相對人因而取得獨立的限制物權，是土地所有人免除移去越界房屋返還土地，要係法院衡酌公共利益及土地、鄰地所有人利益之結果，始要求鄰地所有人容忍不予拆除請求返還越界之土地，尚非謂土地所有人就越界之土地取得占用之正當權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系爭建物並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且占用系爭土地之範圍高達20平方公尺，並非甚小，依被告之興建情形、占用面積及使用現況，應係有意逾越地界而為，並非於施工過程中因誤差等因素不慎逾越所導致，無從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主張原告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E房屋，已如前述，被告自應承擔後續衍生拆除及拆除費用之不利益，且倘容任被告得以違法建造之方式，先行越界占用他人土地，再以占用土地之價值低於其建物之價值或衍生高額拆除費用為理由，要求取得他人土地或容任該建物為占用，亦難認合於情理。
　⑵縱認被告就E房屋非刻意逾越地界，然查：系爭土地現遭被告以E房屋占用20平方公尺，自非無經濟價值，且上開遭占用土地將限制原告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能，影響其使用或處分系爭土地之利益。又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見本院卷第33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而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已導致系爭土地客觀上違反農業使用之認定（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意旨參照），系爭建物之用途依使用執照所載為農業資材室（參本院卷第147頁），現供被告家人居住使用（見本院卷第159頁勘驗結果），則拆除系爭建物越界之E房屋部分僅與被告之個人經濟利益有關，並無涉於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被告復未舉證證明拆除越界建築部分即E房屋時，對社會經濟利益有何影響，自難謂拆除E房屋有損及公共利益之處。被告復抗辯拆除E房屋部分將耗費甚鉅，更影響系爭建物結構體安全而有倒塌風險云云。惟就E房屋之拆除是否對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影響而有倒塌之虞乙情，經建築師公會以115年2月3日(115)苗建師鑑字第020號函覆稱：「施工方式」為重要課題應會影響結構安全，拆除施工方式分兩類：(一）先補強再拆除:結構先行補強後拆除爭議部份，再補建部分柱、牆及基礎，詳鑑定報告第7頁「鑑定結果：二、構架部份拆除、修復之工程行為分析」。(二）先拆除後增建：爭議部份先依建築結構節點拆除，再辦理增建回原面積等語，有上開函文及鑑定報告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1至392頁及鑑定報告）。堪認E房屋之拆除方式得以先補強再拆除之方式或以先拆除後增建之方式為之，E房屋拆除前或後既得藉由補強或增建方式即足維護原有系爭建物安全，自難認僅因拆除越界建物即E房屋部分即會影響系爭建物之整體結構安全。至被告抗辯如採先拆除後增建之方式將需拆除未越界建築部分，則被告自得按其利益選擇上開函文及鑑定報告所示「先補強再拆除」方式拆除E房屋，然無論被告選擇何方式，均無礙原告得對被告為拆除E房屋之請求。被告雖抗辯拆除及補強工程費用卻高達1,113,000元以上，侵害伊利益甚鉅，而系爭土地就E房屋占用部分價值低微僅4,800元云云。惟審酌系爭建物有超過1/4部分均係搭建在原告之土地上，其因拆除補強而須花費較高費用，乃屬當然，不應由原告承擔不能使用前開遭占用土地之不利益。經衡酌公共利益及被告就E房屋之利益、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利益，兩相權衡結果，本院認無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免為被告移去E房屋及返還系爭占用土地之必要。是被告執上開規定抗辯得免予拆除E房屋及返還該占用土地等語，即屬無據。
　⒊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倘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亦無違反誠實及信用之方法，即難謂係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屋還地違反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云云，惟系爭土地及系爭地上物均不涉及公益，僅為兩造間私權糾紛，原告係合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且系爭地上物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乃行使其所有權權能，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係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之完整，縱影響系爭地上物及系爭建物現實使用之利益，要屬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他人土地之當然結果，不論從權利本質、經濟目的、社會觀念而言，原告之請求乃依法行使正當權利，難認逾越必要範圍，無從認原告行使權利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則被告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屬權利濫用並違誠信原則云云，尚無可採。
　㈤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㈥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不當得利之受領人應返還之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但書分別規定甚明。無權占用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而租金之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則凡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時，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期間，對於相當於已罹於消滅時效之租金之利益，即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其請求權之時效期間，仍應依前開規定為5年（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6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約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項規定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準強制減定之。前開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均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無權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損害，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系爭地上物所占用之土地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又原告雖主張得請求107年12月11日起至113年9月30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云云，然揆諸前揭說明，上開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仍應適用民法第126條租金短期消滅時效期間5年之規定，原告於113年9月19日始起訴請求（見本院卷第15頁之起訴狀上收狀章日期），則自起訴繫屬日即113年9月19日回溯5年即108年9月20日（參民法第121條第2項規定）起，至113年9月30日之期間，固尚未罹於時效，惟原告對被告逾上開期間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則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被告抗辯原告逾上開期間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即屬可採。
　⒉依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示（見本院卷第33至35頁），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又本院至現場勘驗結果，系爭土地附近東北側有連接寬約3米之道路，附近土地皆做農林業使用，無商業活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籍圖套繪正射攝影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75頁），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位置、交通便捷度、附近工商繁榮程度、經濟用途，以及系爭地上物使用狀態，再參以原告所受損害等因素，認被告占用系爭土地，應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較為適當。至原告雖主張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每月以2,000元計算云云，然原告就上開計算標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考量被告無權占有面積共53平方公尺（計算式：甲電線桿面積1平方公尺+A門柱面積1平方公尺+B圍欄面積1平方公尺+C電箱面積1平方公尺+D2電線面積2平方公尺+E房屋面積20平方公尺+F磁磚地面面積26平方公尺+G水泥排水孔座面積1平方公尺＝53平方公尺）及系爭地上物之用途，並參酌系爭土地之位置、交通便捷度、附近土地之農林業用途及無商業活動，尚難認原告所主張每月2,000元之計算標準可採，附此敘明。
　⒊系爭土地於107年1月起至112年12月間之申報地價為40元，於113年1月起迄今之申報地價為44元，有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資料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5頁）。依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合計53平方公尺，原告請求自108年9月20日至113年9月30日，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為542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及請求自113年10月1日起至返還本件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0元（計算式：申報地價44元×53平方公尺×年息5％÷12月＝1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尚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該占用部分土地騰空交還原告；並應給付原告542元，及自113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附表：
		面積53平方公尺

		


		




		計 算 期 間

		申報地價
(新臺幣)

		計　算　式
(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民國108年9月20日至112年12月31日(經過1564天)

		40

		40元×53平方公尺×5％×(1564天/365天)＝454元



		113年1月1日至113年9月30日(經過274天)

		44

		44元×53平方公尺×5％×(274天/365天)＝88元



		合　計　　　　　　　　　　　　　　　　　　　　　　542元

		


		










附圖：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6日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861號

原      告  劉世國  



被      告  許志斌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鄭玉金律師

            洪法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

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苗栗縣○○鄉○○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

    示編號甲面積一平方公尺之電線桿、編號A面積一平方公尺

    之門柱、編號B面積一平方公尺之圍欄、編號C面積一平方公

    尺之電箱、編號D2面積二平方公尺之電線、編號E面積二十

    平方公尺之房屋、編號F面積二十六平方公尺之磁磚地面拆

    除、編號G面積一平方公尺之水泥排水孔座拆除，並將前開

    占用土地騰空交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

    年十月一日起至交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

    壹拾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貳仟柒

    佰貳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所命給付，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

    臺幣壹佰捌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原告於每期給付日屆至時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就每期給付各以新臺幣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

    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㈠被告

    應將坐落於苗栗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甲面積約196平方公尺（實際面積實

    測後補正）之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交還予原告。㈡被告給

    付原告自民國106年起至113年9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

    臺幣（下同）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

    前項聲明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000元。㈢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15、107頁）。嗣變更聲明

    為：㈠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

    下稱大湖地政）114年6月6日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更正】

    （下稱附圖）之編號甲電線桿（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甲電

    線桿）、A門柱（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A門柱）、B圍欄（面

    積1平方公尺，下稱B圍欄）、C電箱（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

    C電箱）、D2電線（面積2平方公尺，下稱D2電線）、E房屋

    （面積20平方公尺，下稱E房屋）、F磁磚地面（面積26平方

    公尺，下稱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面積1平方公尺

    ，下稱G水泥排水孔座）所示之地上物（下合稱系爭地上物

    ）拆除，並將前開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

    原告12萬元，及自113年10月1日至被告返還前項聲明所示土

    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000元（見本院卷第289頁）。核

    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業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290頁），

    且原告更正訴之聲明有關請求被告拆除、返還之面積，則未

    涉及訴訟標的之變更，僅係更正事實上之陳述。揆諸前揭規

    定，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變更，核無不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以其所

    有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767條前段、

    中段及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而將占用土

    地返還原告。又被告於107年12月11日起迄今以系爭地上物

    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以每月

    2,000元之標準計算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則原告依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自107年12月11日起至113年9

    月30日止期間之不當得利共12萬元，並自113年10月1日起至

    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2,000元等語。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

    第821條之規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甲電線桿於102年5月間業已設置，被告嗣於106

    年間因買賣取得系爭土地之相鄰土地即同段1333-69地號土

    地（下稱被告土地），且甲電線桿依電業法第39條第1項規

    定應於施工7日前事先書面通知設置電線桿所在土地之土地

    所有人、占有人，故上開電線桿應為被告前手所申請設置，

    並設置在被告土地上，應無越界情事；又E房屋為領有建築

    執照、使用執照之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鄉○○村00鄰○○0000號

    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之一部，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之

    合法建物，系爭建物左側沿被告土地與系爭土地之地界存有

    草溝，該草溝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卷（下稱使用執照卷）附

    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係位在被告土地上，且使用執照卷附苗

    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查驗紀錄表顯示現

    場勘驗項目「建築物坐落位置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依建築

    線查核）」之勘驗結果勾選「是」，而系爭建物完工狀況均

    與現況相符，無二次施工或增建情形，可徵系爭地上物均位

    於被告土地內而無越界；系爭地上物於設置時及系爭建物建

    築完成時均無越界情事，現今重新測量卻發生占用系爭土地

    之結果，應係原實施測量人員於106年4月17日、107年9月4

    日之複丈錯誤所致，不可歸責於被告，被告係無故意或重大

    過失逾越地界建築，依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原告不得請求

    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E房屋為系爭建物一部分，且為3根樑

    柱所在位置，依鑑定機關社團法人苗栗縣建築師公會（下稱

    建築師公會）鑑定認為施工方式會影響結構安全，依建築師

    公會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報告）中所載先拆除後增建施

    工方式需將連同未越界部分亦須拆除，將嚴重侵害被告利益

    而難認妥適，而拆除相關工程費用預估高於1,113,000元，

    衡以E房屋占用範圍之土地價值以公告現值計算約僅4,800元

    ，且緊鄰草溝，並與原告使用系爭土地範圍存在相當大之高

    低落差，原告縱使收回占用土地亦難再為任何使用，如拆除

    E房屋將影響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而有倒塌之危險，依

    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應免為拆除E房屋；縱認原告有請求被

    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之權利存在，系爭土地面積為3,

    357元平方公尺，而E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20平方公尺

    ，占用比例甚小，占用土地價值僅4,800元，且E房屋位於系

    爭土地之邊緣地帶，且與系爭建物相連，該占用土地對原告

    之使用利益不大，且E房屋拆除過程中將危害系爭建物主體

    結構安全而有倒塌危險，對被告造成損害甚大，且拆除復原

    工程浩大、費用甚鉅，與民法保護所有權之原則及公共利益

    、社會經濟之維護間業已失衡，原告提起本訴應係損害被告

    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原告所主張

    不當得利每月計算金額過高，該計算標準亦無依據，關於起

    訴前逾5年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罹於時效，拒絕給付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

    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

    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第821條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

    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

    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

    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

    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

    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復無權占有，

    並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

    產，即負有返還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判

    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以其所有、如附

    圖所示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

    經本院會同大湖地政履勘現場，並囑託該事務所鑑測屬實，

    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籍圖套繪

    正射攝影圖、大湖地政114年6月6日大地二字第1140002797

    號函及附圖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3至35、153至175、211

    至213頁），是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又被告未提出證據證

    明系爭地上物確係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自難認其有權占用系

    爭土地。至原告雖自陳其將甲電線桿占用之土地無償借貸給

    被告土地前手胡益成即胡盛益之子胡森林即甲電線桿設置人

    使用供設置該電線桿等語（見本院卷第291、299頁），惟經

    被告否認，且使用借貸為債權契約而具相對性，該使用借貸

    契約對於非契約當事人之被告並無效力，況原告於114年7月

    31日當庭終止上開使用借貸契約（見本院卷第291頁），不

    足作為被告以甲電線桿正當使用系爭土地之法律權源，併予

    敘明。

　㈡被告固抗辯系爭地上物設置時係位在被告土地內，並無逾越

    地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經查：

　⒈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未曾辦理地籍圖重測，係依圖解法辦理

    複丈，有大湖地政114年9月17日大地二字第1140004507號函

    及所附相關申請鑑界資料、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329至343頁），可知兩造土地間如地籍線所

    示經界未曾變動。再者，被告土地曾於107、111年均由被告

    向大湖地政申請鑑界，107年間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

    07年9月4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量及被告到場參與，測量結

    果如該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所示（見本院卷第34

    1頁，下稱107複丈成果圖），其中系爭與被告土地之界址為

    編號9位置往西南側再延伸8公尺處至編號1位置；111年之測

    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11年10月26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

    量，測量結果如該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所示（見

    本院卷第343頁，下稱111複丈成果圖），其中系爭與被告土

    地之界址為編號2至3位置，而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

    成果圖均各經測量員劉彥茂（107複丈成果圖）、江盛宏（1

    11複丈成果圖）具名蓋章簽認上開複丈成果圖內容經核對結

    果與地籍原圖相符，有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

    存卷可按，並有大湖地政114年9月17日大地二字第11400045

    07號函及所附相關申請鑑界資料、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29至343頁）。又系爭土地與被告土

    地間如地籍線所示經界，經被告向原告提起確認界址之訴，

    經本院以112年度苗簡字第580號事件（下稱前案）繫屬，並

    經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鑑定以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如地籍

    圖經界線為該中心113年3月13日鑑定圖（下稱鑑定圖）之標

    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嗣經前案判決認定系爭土地與

    被告土地間之界址如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

    而確定在案等情，經本院調取前案全卷核閱無訛，是系爭土

    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確如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

    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上開界址始終均為相同地籍圖

    所示經界線，且與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所示

    測量結果相符，無證據可徵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曾

    有改變或足使被告誤認改變之情事。

　⒉被告抗辯甲電線桿依電業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於施工7日前

    事先書面通知設置電線桿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占有人，

    故上開電線桿應為被告前手所申請設置，並設置在被告土地

    上，應無越界情事云云，為原告否認，惟甲電線桿之申請資

    料業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區營業處114年7月11日苗

    栗字第1141718742號函覆稱逾保存年限業經銷毀而無法提供

    等語（見本院卷第281至282頁），且依上開電業法規定，甲

    電線桿於設置時亦可能係設置在系爭土地上而僅需依法通知

    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無從依上開規定證明甲電線桿設置

    時必位在被告土地內，被告復無提出其他事證佐證其說，則

    其抗辯甲電線桿於設置時係位在被告土地內而未占用系爭土

    地乙情，洵屬無據。

　⒊參酌被告於107複丈成果圖簽名下附註「對於鑑界尚有疑慮」

    ，並於前案提起確認界址之訴，堪認被告對於107複丈成果

    圖之界址測量結果實有爭執，且始終爭執被告土地與周遭土

    地之界址。參酌原告於前案陳稱：「第二次（按即107年9月

    4日測量之107複丈成果圖）的複丈我沒有到場，因為我要上

    課沒有辦法請假，我有電話請地政一定要釘樁，但是我回來

    的時候發現樁已經被拔掉了，我不知道所謂的1跟9這兩個點

    在哪裡」等語（見前案卷第78頁）及於本件主張「被告要建

    資材室（按即系爭建物）時，大湖地政事務所測量隊測量時

    ，原告因事無法到場，有請丈量人員務必定樁，結果C點地

    標被拔」等語（見本院卷第223頁），被告對於107複丈成果

    圖之界址測量結果既存有爭執，且原告身為系爭土地所有權

    人即107複丈成果圖之利害關係人，於該次複丈程序完成後

    前往現場猶未見該次複丈程序所標示之相關界樁存在，則被

    告是於該次複丈程序完成後是否仍有確實保留107複丈成果

    圖測量複丈程序相關界標以進行系爭建物建築執照、使用執

    照之相關建物位置之確認，實堪置疑。況系爭土地與被告土

    地間之界址始終為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

    接線所示黑色實線，且與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

    圖所示測量結果相符，則107複丈成果圖之複丈程序後相關

    界標自應與前揭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

    線所示黑色實線相符，自無使被告誤認界址致系爭建物越界

    建築之虞，被告就所抗辯其信任界址測量結果如107複丈成

    果圖之相關界標而建造系爭建物乙情，並無提出任何證據佐

    證，復與上述事證難謂相符，難認可信。

　⒋被告固執系爭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卷內資料為據，抗

    辯系爭地上物設置時均無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惟遍查苗

    栗縣政負函送之系爭建物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全卷內容，均

    無經地政機關鑑界之資料。又依建築法第30、31、32條所規

    定申請建造執照應檢附文件，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係檢具

    申請書、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工程圖樣及說明書等文件，並

    無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址為測量鑑界程序之相關文件。而使

    用執照之核發主要係審查建物是否按照原建物設計圖樣建造

    、有無違章建築等情事，就建物是否確實興建在土地所有人

    所有土地，並非其所審核之事項；至使用執照之核發與否，

    乃建管機關於工程完竣後，依據申請人之建造執照，審查建

    築物與申請建造內容及核發使用執照之要件是否相符為據，

    並無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之界址為測量鑑界之程序，依上開

    之說明尚無從證明系爭建物完工時確無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

    。復依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申請書第4點基地概要中已明確

    記載「【建築線指定】免」，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使用執

    照卷內復無主管機關核准指定建築線之相關資料或標示建築

    線之相關圖說，可徵系爭建物之興建應為免除指定建築線者

    ，被告抗辯信賴建築線而興建系爭建物、未越界云云，實屬

    無稽，其抗辯所憑之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核發建築物使用

    執照查驗紀錄表所載「建築物坐落位置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

    」一項既載明「依建築線查核」為準，則該勘驗結果勾選「

    是」乙節，在系爭建物難認存有建築線資料之情形下，是否

    足資證明系爭建物完工時確未越界占用系爭土地，實屬可疑

    。況被告自陳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未曾向地政機

    關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可徵系爭建物自起造時起至

    完工後迄今，均無事證可徵該建物經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之

    全部位置、面積進行鑑界，被告復無就系爭建物所在土地位

    置曾經地政機關鑑界一事提出任何舉證，單憑被告所舉之使

    用執照卷內資料，仍無從遽認被告所有現存在系爭土地之系

    爭地上物並未越界。再系爭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卷內

    關於系爭建物坐落土地相關位置圖說、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

    均為被告自行製作或委託建築師製圖提供，且被告所抗辯之

    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在專業技師簽證欄內為空白而顯無任何

    專業測量人員簽證，被告所抗辯之草溝亦為被告興建系爭建

    物時所自行設置，佐以被告於建照執照卷內所附系爭建物之

    一般建築工程施工說明書之總則、2.尚記載「建物在興工前

    起造人應先請地政機關覆文指示土地界址後，依照實際基地

    範圍內建築不得越界侵佔鄰地或道路，否則如越界或基地未

    與道路連接。起造人或承造人應負一切法律責任與他人無涉

    」等語，更徵被告上開抗辯所憑事證均不足證明系爭地上物

    於設置完工時未越界，其理甚明。

　⒌被告抗辯A門柱、B圍欄、E房屋、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

    等地上物，且對上開地上物設置時未逾越地界占用系爭土地

    云云，核與上開事證相悖，要無可採。又因無權占有，並不

    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產，

    即負有返還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判決意

    旨參照），被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對於系爭土地有何占有之

    正當權源，自難認其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依上開說明，即負

    有返還占用土地予原告之義務。

　㈢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係關於土地所有人越界建築「房

    屋」時，鄰地所有人得否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及法院得

    否斟酌公共利益暨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移去或變更

    「房屋」之規定。故非屬房屋構成部分之牆垣，不論鄰地所

    有人是否知情而不即提出異議，均無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

    之1規定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29號判決

    意旨參照）。系爭地上物如甲電線桿、A門柱、B圍欄、C電

    箱、D2電線、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均非屬房屋構成

    部分，原告請求拆除亦無礙於系爭建物之整體，揆諸前揭說

    明，無民法第796條、第796條之1規定之適用，被告以上開

    規定為據而請求免除去上開地上物，洵無可採。

　㈣被告另抗辯E房屋為系爭建物之一部，依民法第796條、第796

    條之1、第148條規定應免予拆除及原告提起本訴應係損害被

    告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等語，是否可採？

　⒈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

    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

    房屋，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鄰地所有人

    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者，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931號原判例意旨參照）。再建築建

    物前應先測量實際界線及確認建築範圍，並申請建築執照，

    依獲得許可之範圍為建築，不得任意占用他人土地，此應屬

    公眾所週知之事實，且經被告於建照執照卷內所附系爭建物

    之一般建築工程施工說明書之總則、2揭載相同意旨。經查

    ，107年間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07年9月4日經大湖地

    政於派員測量及被告到場參與，且其測量結果即107複丈成

    果圖之相關界標應與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

    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相符，業如前述（參貳、三、㈡、⒈），

    是被告於107年9月4日已知悉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依地籍圖

    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界線位

    置。參酌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記載該建物竣工日期為107年1

    2月11日（見本院卷第147頁），且被告於前案自陳「我房子

    蓋是大湖地政第二次測量以後才蓋的」（見前案卷第137頁

    ，依被告於前案陳述可徵第二次測量即107年9月4日之107複

    丈成果圖，參前案卷第77頁），凡此均徵被告興建系爭建物

    前已知悉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依地籍圖所示地籍線界線位置

    ，對於興建系爭建物時將使該建物之一部E房屋越界占用系

    爭土地一事應為明知或可得而知，衡以系爭建物之面積依其

    使用執照共為76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49頁），被告土地

    則共有2,599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51頁），被告於興建系

    爭建物時未擇無界址爭議、占用他人土地疑慮之其他被告土

    地處所，執意將系爭建物設置在鄰近系爭土地交界處致E房

    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面積達20平方公尺，約占系爭建物之整

    體建物26.3％（=20㎡/76㎡），亦即該占用面積已逾系爭建物

    總面積之1/4，則被告對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一事，由上

    開被告建屋前甫經鑑界並爭執界址之情事、建築情形、設置

    範圍及占用面積等情形觀察，被告興建系爭建物致E房屋逾

    越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應係刻意逾越地界而為，並非於

    施工過程中因誤差等因素不慎逾越所造成，縱認被告無故意

    ，亦應有重大過失存在，尚無民法第796條第1項之適用。況

    原告主張其於被告興建系爭建物期間及興建完成後均有對被

    告提出異議（見本院卷第289至290頁），被告抗辯原告未曾

    就越界建築提出異議一事，既經原告爭執，依上開說明，即

    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然被告未提出任何足以證明被告在系

    爭土地上越界建築建置E房屋時，當時原告已知悉而不即提

    出異議之相關事證，則被告抗辯本件E房屋部分應有民法第7

    96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云云，亦無可採。

　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

    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

    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民

    法第79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於：對不

    符合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得請求移去或變更逾越地界

    之房屋，有時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之利益造成重大損害，乃

    賦予法院裁量權，斟酌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及雙方當事人之利

    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然此乃基於相鄰關係而

    受限制，係所有權內容所受之法律上限制，並非受限制者之

    相對人因而取得獨立的限制物權，是土地所有人免除移去越

    界房屋返還土地，要係法院衡酌公共利益及土地、鄰地所有

    人利益之結果，始要求鄰地所有人容忍不予拆除請求返還越

    界之土地，尚非謂土地所有人就越界之土地取得占用之正當

    權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

　⑴系爭建物並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且占用系爭土地之範圍

    高達20平方公尺，並非甚小，依被告之興建情形、占用面積

    及使用現況，應係有意逾越地界而為，並非於施工過程中因

    誤差等因素不慎逾越所導致，無從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

    本文規定主張原告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E房屋，已如前述，

    被告自應承擔後續衍生拆除及拆除費用之不利益，且倘容任

    被告得以違法建造之方式，先行越界占用他人土地，再以占

    用土地之價值低於其建物之價值或衍生高額拆除費用為理由

    ，要求取得他人土地或容任該建物為占用，亦難認合於情理

    。

　⑵縱認被告就E房屋非刻意逾越地界，然查：系爭土地現遭被告

    以E房屋占用20平方公尺，自非無經濟價值，且上開遭占用

    土地將限制原告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能，影響其使用或處分

    系爭土地之利益。又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

    見本院卷第33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而E房屋越界占用

    系爭土地，已導致系爭土地客觀上違反農業使用之認定（農

    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意旨參照），系爭建物之用途

    依使用執照所載為農業資材室（參本院卷第147頁），現供

    被告家人居住使用（見本院卷第159頁勘驗結果），則拆除

    系爭建物越界之E房屋部分僅與被告之個人經濟利益有關，

    並無涉於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被告復未舉證證明拆除越界

    建築部分即E房屋時，對社會經濟利益有何影響，自難謂拆

    除E房屋有損及公共利益之處。被告復抗辯拆除E房屋部分將

    耗費甚鉅，更影響系爭建物結構體安全而有倒塌風險云云。

    惟就E房屋之拆除是否對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影響而有倒

    塌之虞乙情，經建築師公會以115年2月3日(115)苗建師鑑字

    第020號函覆稱：「施工方式」為重要課題應會影響結構安

    全，拆除施工方式分兩類：(一）先補強再拆除:結構先行補

    強後拆除爭議部份，再補建部分柱、牆及基礎，詳鑑定報告

    第7頁「鑑定結果：二、構架部份拆除、修復之工程行為分

    析」。(二）先拆除後增建：爭議部份先依建築結構節點拆

    除，再辦理增建回原面積等語，有上開函文及鑑定報告存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391至392頁及鑑定報告）。堪認E房屋之

    拆除方式得以先補強再拆除之方式或以先拆除後增建之方式

    為之，E房屋拆除前或後既得藉由補強或增建方式即足維護

    原有系爭建物安全，自難認僅因拆除越界建物即E房屋部分

    即會影響系爭建物之整體結構安全。至被告抗辯如採先拆除

    後增建之方式將需拆除未越界建築部分，則被告自得按其利

    益選擇上開函文及鑑定報告所示「先補強再拆除」方式拆除

    E房屋，然無論被告選擇何方式，均無礙原告得對被告為拆

    除E房屋之請求。被告雖抗辯拆除及補強工程費用卻高達1,1

    13,000元以上，侵害伊利益甚鉅，而系爭土地就E房屋占用

    部分價值低微僅4,800元云云。惟審酌系爭建物有超過1/4部

    分均係搭建在原告之土地上，其因拆除補強而須花費較高費

    用，乃屬當然，不應由原告承擔不能使用前開遭占用土地之

    不利益。經衡酌公共利益及被告就E房屋之利益、原告就系

    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利益，兩相權衡結果，本院認無依民法第

    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免為被告移去E房屋及返還系爭占

    用土地之必要。是被告執上開規定抗辯得免予拆除E房屋及

    返還該占用土地等語，即屬無據。

　⒊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不得違

    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

    ，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倘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亦無

    違反誠實及信用之方法，即難謂係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

    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屋還地違反誠信原則而屬權利

    濫用云云，惟系爭土地及系爭地上物均不涉及公益，僅為兩

    造間私權糾紛，原告係合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且系爭

    地上物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拆除系

    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乃行使其所有權權能，請求被

    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係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之完整，

    縱影響系爭地上物及系爭建物現實使用之利益，要屬系爭地

    上物無權占用他人土地之當然結果，不論從權利本質、經濟

    目的、社會觀念而言，原告之請求乃依法行使正當權利，難

    認逾越必要範圍，無從認原告行使權利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

    目的，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則被告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

    屬權利濫用並違誠信原則云云，尚無可採。

　㈤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用之系

    爭土地，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㈥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不當得利之受領人應返還之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

    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但書分

    別規定甚明。無權占用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

    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

    旨參照）。再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

    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而租金之請求權

    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則凡無法

    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時，

    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期間

    ，對於相當於已罹於消滅時效之租金之利益，即不得依不當

    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其請求權之時效期間，仍應依前開

    規定為5年（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再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

    總價年息10%為限。約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項規定者，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準強制減定之。前開

    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均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05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

    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

    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

    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

    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無權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致原告受損害，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

    系爭地上物所占用之土地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

    有據。又原告雖主張得請求107年12月11日起至113年9月30

    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云云，然揆諸前揭說明，上

    開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仍應適用民法第126

    條租金短期消滅時效期間5年之規定，原告於113年9月19日

    始起訴請求（見本院卷第15頁之起訴狀上收狀章日期），則

    自起訴繫屬日即113年9月19日回溯5年即108年9月20日（參

    民法第121條第2項規定）起，至113年9月30日之期間，固尚

    未罹於時效，惟原告對被告逾上開期間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

    權，則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被告抗辯原告逾上開期間之請

    求權已罹於時效，即屬可採。

　⒉依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示（見本院卷第33至35頁），系爭土

    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又

    本院至現場勘驗結果，系爭土地附近東北側有連接寬約3米

    之道路，附近土地皆做農林業使用，無商業活動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籍圖套繪正射攝

    影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75頁），審酌系爭土地之

    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位置、交通便捷度、附近工商繁榮

    程度、經濟用途，以及系爭地上物使用狀態，再參以原告所

    受損害等因素，認被告占用系爭土地，應以申報地價年息5％

    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較為適當。至原告雖主張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每月以2,000元計算云云，然原告就上

    開計算標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考量被告無權占有

    面積共53平方公尺（計算式：甲電線桿面積1平方公尺+A門

    柱面積1平方公尺+B圍欄面積1平方公尺+C電箱面積1平方公

    尺+D2電線面積2平方公尺+E房屋面積20平方公尺+F磁磚地面

    面積26平方公尺+G水泥排水孔座面積1平方公尺＝53平方公尺

    ）及系爭地上物之用途，並參酌系爭土地之位置、交通便捷

    度、附近土地之農林業用途及無商業活動，尚難認原告所主

    張每月2,000元之計算標準可採，附此敘明。

　⒊系爭土地於107年1月起至112年12月間之申報地價為40元，於113年1月起迄今之申報地價為44元，有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資料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5頁）。依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合計53平方公尺，原告請求自108年9月20日至113年9月30日，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為542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及請求自113年10月1日起至返還本件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0元（計算式：申報地價44元×53平方公尺×年息5％÷12月＝1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尚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系爭地

    上物拆除，並將該占用部分土地騰空交還原告；並應給付原

    告542元，及自113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

    月給付原告1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被告

    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

    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

    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附表：

面積53平方公尺   計 算 期 間 申報地價 (新臺幣) 計　算　式 (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民國108年9月20日至112年12月31日(經過1564天) 40 40元×53平方公尺×5％×(1564天/365天)＝454元 113年1月1日至113年9月30日(經過274天) 44 44元×53平方公尺×5％×(274天/365天)＝88元 合　計　　　　　　　　　　　　　　　　　　　　　　542元   



附圖：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6日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861號
原      告  劉世國  


被      告  許志斌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鄭玉金律師
            洪法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苗栗縣○○鄉○○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甲面積一平方公尺之電線桿、編號A面積一平方公尺之門柱、編號B面積一平方公尺之圍欄、編號C面積一平方公尺之電箱、編號D2面積二平方公尺之電線、編號E面積二十平方公尺之房屋、編號F面積二十六平方公尺之磁磚地面拆除、編號G面積一平方公尺之水泥排水孔座拆除，並將前開占用土地騰空交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一日起至交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貳仟柒佰貳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所命給付，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捌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原告於每期給付日屆至時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就每期給付各以新臺幣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於苗栗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甲面積約196平方公尺（實際面積實測後補正）之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交還予原告。㈡被告給付原告自民國106年起至113年9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前項聲明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00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15、107頁）。嗣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下稱大湖地政）114年6月6日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更正】（下稱附圖）之編號甲電線桿（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甲電線桿）、A門柱（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A門柱）、B圍欄（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B圍欄）、C電箱（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C電箱）、D2電線（面積2平方公尺，下稱D2電線）、E房屋（面積20平方公尺，下稱E房屋）、F磁磚地面（面積26平方公尺，下稱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G水泥排水孔座）所示之地上物（下合稱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元，及自113年10月1日至被告返還前項聲明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000元（見本院卷第289頁）。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業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290頁），且原告更正訴之聲明有關請求被告拆除、返還之面積，則未涉及訴訟標的之變更，僅係更正事實上之陳述。揆諸前揭規定，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變更，核無不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以其所有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767條前段、中段及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而將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又被告於107年12月11日起迄今以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以每月2,000元之標準計算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自107年12月11日起至113年9月30日止期間之不當得利共12萬元，並自113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000元等語。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之規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甲電線桿於102年5月間業已設置，被告嗣於106年間因買賣取得系爭土地之相鄰土地即同段1333-69地號土地（下稱被告土地），且甲電線桿依電業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於施工7日前事先書面通知設置電線桿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故上開電線桿應為被告前手所申請設置，並設置在被告土地上，應無越界情事；又E房屋為領有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鄉○○村00鄰○○0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之一部，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合法建物，系爭建物左側沿被告土地與系爭土地之地界存有草溝，該草溝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卷（下稱使用執照卷）附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係位在被告土地上，且使用執照卷附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查驗紀錄表顯示現場勘驗項目「建築物坐落位置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依建築線查核）」之勘驗結果勾選「是」，而系爭建物完工狀況均與現況相符，無二次施工或增建情形，可徵系爭地上物均位於被告土地內而無越界；系爭地上物於設置時及系爭建物建築完成時均無越界情事，現今重新測量卻發生占用系爭土地之結果，應係原實施測量人員於106年4月17日、107年9月4日之複丈錯誤所致，不可歸責於被告，被告係無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依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E房屋為系爭建物一部分，且為3根樑柱所在位置，依鑑定機關社團法人苗栗縣建築師公會（下稱建築師公會）鑑定認為施工方式會影響結構安全，依建築師公會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報告）中所載先拆除後增建施工方式需將連同未越界部分亦須拆除，將嚴重侵害被告利益而難認妥適，而拆除相關工程費用預估高於1,113,000元，衡以E房屋占用範圍之土地價值以公告現值計算約僅4,800元，且緊鄰草溝，並與原告使用系爭土地範圍存在相當大之高低落差，原告縱使收回占用土地亦難再為任何使用，如拆除E房屋將影響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而有倒塌之危險，依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應免為拆除E房屋；縱認原告有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之權利存在，系爭土地面積為3,357元平方公尺，而E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20平方公尺，占用比例甚小，占用土地價值僅4,800元，且E房屋位於系爭土地之邊緣地帶，且與系爭建物相連，該占用土地對原告之使用利益不大，且E房屋拆除過程中將危害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而有倒塌危險，對被告造成損害甚大，且拆除復原工程浩大、費用甚鉅，與民法保護所有權之原則及公共利益、社會經濟之維護間業已失衡，原告提起本訴應係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原告所主張不當得利每月計算金額過高，該計算標準亦無依據，關於起訴前逾5年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罹於時效，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復無權占有，並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產，即負有返還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以其所有、如附圖所示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院會同大湖地政履勘現場，並囑託該事務所鑑測屬實，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籍圖套繪正射攝影圖、大湖地政114年6月6日大地二字第1140002797號函及附圖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3至35、153至175、211至213頁），是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又被告未提出證據證明系爭地上物確係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自難認其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至原告雖自陳其將甲電線桿占用之土地無償借貸給被告土地前手胡益成即胡盛益之子胡森林即甲電線桿設置人使用供設置該電線桿等語（見本院卷第291、299頁），惟經被告否認，且使用借貸為債權契約而具相對性，該使用借貸契約對於非契約當事人之被告並無效力，況原告於114年7月31日當庭終止上開使用借貸契約（見本院卷第291頁），不足作為被告以甲電線桿正當使用系爭土地之法律權源，併予敘明。
　㈡被告固抗辯系爭地上物設置時係位在被告土地內，並無逾越地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經查：
　⒈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未曾辦理地籍圖重測，係依圖解法辦理複丈，有大湖地政114年9月17日大地二字第1140004507號函及所附相關申請鑑界資料、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29至343頁），可知兩造土地間如地籍線所示經界未曾變動。再者，被告土地曾於107、111年均由被告向大湖地政申請鑑界，107年間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07年9月4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量及被告到場參與，測量結果如該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所示（見本院卷第341頁，下稱107複丈成果圖），其中系爭與被告土地之界址為編號9位置往西南側再延伸8公尺處至編號1位置；111年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11年10月26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量，測量結果如該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所示（見本院卷第343頁，下稱111複丈成果圖），其中系爭與被告土地之界址為編號2至3位置，而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均各經測量員劉彥茂（107複丈成果圖）、江盛宏（111複丈成果圖）具名蓋章簽認上開複丈成果圖內容經核對結果與地籍原圖相符，有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存卷可按，並有大湖地政114年9月17日大地二字第1140004507號函及所附相關申請鑑界資料、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29至343頁）。又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如地籍線所示經界，經被告向原告提起確認界址之訴，經本院以112年度苗簡字第580號事件（下稱前案）繫屬，並經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鑑定以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如地籍圖經界線為該中心113年3月13日鑑定圖（下稱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嗣經前案判決認定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如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而確定在案等情，經本院調取前案全卷核閱無訛，是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確如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上開界址始終均為相同地籍圖所示經界線，且與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所示測量結果相符，無證據可徵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曾有改變或足使被告誤認改變之情事。
　⒉被告抗辯甲電線桿依電業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於施工7日前事先書面通知設置電線桿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故上開電線桿應為被告前手所申請設置，並設置在被告土地上，應無越界情事云云，為原告否認，惟甲電線桿之申請資料業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區營業處114年7月11日苗栗字第1141718742號函覆稱逾保存年限業經銷毀而無法提供等語（見本院卷第281至282頁），且依上開電業法規定，甲電線桿於設置時亦可能係設置在系爭土地上而僅需依法通知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無從依上開規定證明甲電線桿設置時必位在被告土地內，被告復無提出其他事證佐證其說，則其抗辯甲電線桿於設置時係位在被告土地內而未占用系爭土地乙情，洵屬無據。
　⒊參酌被告於107複丈成果圖簽名下附註「對於鑑界尚有疑慮」，並於前案提起確認界址之訴，堪認被告對於107複丈成果圖之界址測量結果實有爭執，且始終爭執被告土地與周遭土地之界址。參酌原告於前案陳稱：「第二次（按即107年9月4日測量之107複丈成果圖）的複丈我沒有到場，因為我要上課沒有辦法請假，我有電話請地政一定要釘樁，但是我回來的時候發現樁已經被拔掉了，我不知道所謂的1跟9這兩個點在哪裡」等語（見前案卷第78頁）及於本件主張「被告要建資材室（按即系爭建物）時，大湖地政事務所測量隊測量時，原告因事無法到場，有請丈量人員務必定樁，結果C點地標被拔」等語（見本院卷第223頁），被告對於107複丈成果圖之界址測量結果既存有爭執，且原告身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107複丈成果圖之利害關係人，於該次複丈程序完成後前往現場猶未見該次複丈程序所標示之相關界樁存在，則被告是於該次複丈程序完成後是否仍有確實保留107複丈成果圖測量複丈程序相關界標以進行系爭建物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相關建物位置之確認，實堪置疑。況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始終為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且與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所示測量結果相符，則107複丈成果圖之複丈程序後相關界標自應與前揭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相符，自無使被告誤認界址致系爭建物越界建築之虞，被告就所抗辯其信任界址測量結果如107複丈成果圖之相關界標而建造系爭建物乙情，並無提出任何證據佐證，復與上述事證難謂相符，難認可信。
　⒋被告固執系爭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卷內資料為據，抗辯系爭地上物設置時均無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惟遍查苗栗縣政負函送之系爭建物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全卷內容，均無經地政機關鑑界之資料。又依建築法第30、31、32條所規定申請建造執照應檢附文件，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係檢具申請書、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工程圖樣及說明書等文件，並無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址為測量鑑界程序之相關文件。而使用執照之核發主要係審查建物是否按照原建物設計圖樣建造、有無違章建築等情事，就建物是否確實興建在土地所有人所有土地，並非其所審核之事項；至使用執照之核發與否，乃建管機關於工程完竣後，依據申請人之建造執照，審查建築物與申請建造內容及核發使用執照之要件是否相符為據，並無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之界址為測量鑑界之程序，依上開之說明尚無從證明系爭建物完工時確無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復依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申請書第4點基地概要中已明確記載「【建築線指定】免」，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卷內復無主管機關核准指定建築線之相關資料或標示建築線之相關圖說，可徵系爭建物之興建應為免除指定建築線者，被告抗辯信賴建築線而興建系爭建物、未越界云云，實屬無稽，其抗辯所憑之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查驗紀錄表所載「建築物坐落位置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一項既載明「依建築線查核」為準，則該勘驗結果勾選「是」乙節，在系爭建物難認存有建築線資料之情形下，是否足資證明系爭建物完工時確未越界占用系爭土地，實屬可疑。況被告自陳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未曾向地政機關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可徵系爭建物自起造時起至完工後迄今，均無事證可徵該建物經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之全部位置、面積進行鑑界，被告復無就系爭建物所在土地位置曾經地政機關鑑界一事提出任何舉證，單憑被告所舉之使用執照卷內資料，仍無從遽認被告所有現存在系爭土地之系爭地上物並未越界。再系爭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卷內關於系爭建物坐落土地相關位置圖說、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均為被告自行製作或委託建築師製圖提供，且被告所抗辯之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在專業技師簽證欄內為空白而顯無任何專業測量人員簽證，被告所抗辯之草溝亦為被告興建系爭建物時所自行設置，佐以被告於建照執照卷內所附系爭建物之一般建築工程施工說明書之總則、2.尚記載「建物在興工前起造人應先請地政機關覆文指示土地界址後，依照實際基地範圍內建築不得越界侵佔鄰地或道路，否則如越界或基地未與道路連接。起造人或承造人應負一切法律責任與他人無涉」等語，更徵被告上開抗辯所憑事證均不足證明系爭地上物於設置完工時未越界，其理甚明。
　⒌被告抗辯A門柱、B圍欄、E房屋、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等地上物，且對上開地上物設置時未逾越地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核與上開事證相悖，要無可採。又因無權占有，並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產，即負有返還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對於系爭土地有何占有之正當權源，自難認其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依上開說明，即負有返還占用土地予原告之義務。
　㈢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係關於土地所有人越界建築「房屋」時，鄰地所有人得否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及法院得否斟酌公共利益暨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移去或變更「房屋」之規定。故非屬房屋構成部分之牆垣，不論鄰地所有人是否知情而不即提出異議，均無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規定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29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地上物如甲電線桿、A門柱、B圍欄、C電箱、D2電線、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均非屬房屋構成部分，原告請求拆除亦無礙於系爭建物之整體，揆諸前揭說明，無民法第796條、第796條之1規定之適用，被告以上開規定為據而請求免除去上開地上物，洵無可採。
　㈣被告另抗辯E房屋為系爭建物之一部，依民法第796條、第796條之1、第148條規定應免予拆除及原告提起本訴應係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等語，是否可採？
　⒈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鄰地所有人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者，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931號原判例意旨參照）。再建築建物前應先測量實際界線及確認建築範圍，並申請建築執照，依獲得許可之範圍為建築，不得任意占用他人土地，此應屬公眾所週知之事實，且經被告於建照執照卷內所附系爭建物之一般建築工程施工說明書之總則、2揭載相同意旨。經查，107年間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07年9月4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量及被告到場參與，且其測量結果即107複丈成果圖之相關界標應與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相符，業如前述（參貳、三、㈡、⒈），是被告於107年9月4日已知悉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依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界線位置。參酌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記載該建物竣工日期為107年12月11日（見本院卷第147頁），且被告於前案自陳「我房子蓋是大湖地政第二次測量以後才蓋的」（見前案卷第137頁，依被告於前案陳述可徵第二次測量即107年9月4日之107複丈成果圖，參前案卷第77頁），凡此均徵被告興建系爭建物前已知悉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依地籍圖所示地籍線界線位置，對於興建系爭建物時將使該建物之一部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一事應為明知或可得而知，衡以系爭建物之面積依其使用執照共為76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49頁），被告土地則共有2,599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51頁），被告於興建系爭建物時未擇無界址爭議、占用他人土地疑慮之其他被告土地處所，執意將系爭建物設置在鄰近系爭土地交界處致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面積達20平方公尺，約占系爭建物之整體建物26.3％（=20㎡/76㎡），亦即該占用面積已逾系爭建物總面積之1/4，則被告對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一事，由上開被告建屋前甫經鑑界並爭執界址之情事、建築情形、設置範圍及占用面積等情形觀察，被告興建系爭建物致E房屋逾越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應係刻意逾越地界而為，並非於施工過程中因誤差等因素不慎逾越所造成，縱認被告無故意，亦應有重大過失存在，尚無民法第796條第1項之適用。況原告主張其於被告興建系爭建物期間及興建完成後均有對被告提出異議（見本院卷第289至290頁），被告抗辯原告未曾就越界建築提出異議一事，既經原告爭執，依上開說明，即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然被告未提出任何足以證明被告在系爭土地上越界建築建置E房屋時，當時原告已知悉而不即提出異議之相關事證，則被告抗辯本件E房屋部分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云云，亦無可採。
　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於：對不符合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得請求移去或變更逾越地界之房屋，有時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之利益造成重大損害，乃賦予法院裁量權，斟酌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及雙方當事人之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然此乃基於相鄰關係而受限制，係所有權內容所受之法律上限制，並非受限制者之相對人因而取得獨立的限制物權，是土地所有人免除移去越界房屋返還土地，要係法院衡酌公共利益及土地、鄰地所有人利益之結果，始要求鄰地所有人容忍不予拆除請求返還越界之土地，尚非謂土地所有人就越界之土地取得占用之正當權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系爭建物並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且占用系爭土地之範圍高達20平方公尺，並非甚小，依被告之興建情形、占用面積及使用現況，應係有意逾越地界而為，並非於施工過程中因誤差等因素不慎逾越所導致，無從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主張原告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E房屋，已如前述，被告自應承擔後續衍生拆除及拆除費用之不利益，且倘容任被告得以違法建造之方式，先行越界占用他人土地，再以占用土地之價值低於其建物之價值或衍生高額拆除費用為理由，要求取得他人土地或容任該建物為占用，亦難認合於情理。
　⑵縱認被告就E房屋非刻意逾越地界，然查：系爭土地現遭被告以E房屋占用20平方公尺，自非無經濟價值，且上開遭占用土地將限制原告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能，影響其使用或處分系爭土地之利益。又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見本院卷第33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而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已導致系爭土地客觀上違反農業使用之認定（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意旨參照），系爭建物之用途依使用執照所載為農業資材室（參本院卷第147頁），現供被告家人居住使用（見本院卷第159頁勘驗結果），則拆除系爭建物越界之E房屋部分僅與被告之個人經濟利益有關，並無涉於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被告復未舉證證明拆除越界建築部分即E房屋時，對社會經濟利益有何影響，自難謂拆除E房屋有損及公共利益之處。被告復抗辯拆除E房屋部分將耗費甚鉅，更影響系爭建物結構體安全而有倒塌風險云云。惟就E房屋之拆除是否對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影響而有倒塌之虞乙情，經建築師公會以115年2月3日(115)苗建師鑑字第020號函覆稱：「施工方式」為重要課題應會影響結構安全，拆除施工方式分兩類：(一）先補強再拆除:結構先行補強後拆除爭議部份，再補建部分柱、牆及基礎，詳鑑定報告第7頁「鑑定結果：二、構架部份拆除、修復之工程行為分析」。(二）先拆除後增建：爭議部份先依建築結構節點拆除，再辦理增建回原面積等語，有上開函文及鑑定報告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1至392頁及鑑定報告）。堪認E房屋之拆除方式得以先補強再拆除之方式或以先拆除後增建之方式為之，E房屋拆除前或後既得藉由補強或增建方式即足維護原有系爭建物安全，自難認僅因拆除越界建物即E房屋部分即會影響系爭建物之整體結構安全。至被告抗辯如採先拆除後增建之方式將需拆除未越界建築部分，則被告自得按其利益選擇上開函文及鑑定報告所示「先補強再拆除」方式拆除E房屋，然無論被告選擇何方式，均無礙原告得對被告為拆除E房屋之請求。被告雖抗辯拆除及補強工程費用卻高達1,113,000元以上，侵害伊利益甚鉅，而系爭土地就E房屋占用部分價值低微僅4,800元云云。惟審酌系爭建物有超過1/4部分均係搭建在原告之土地上，其因拆除補強而須花費較高費用，乃屬當然，不應由原告承擔不能使用前開遭占用土地之不利益。經衡酌公共利益及被告就E房屋之利益、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利益，兩相權衡結果，本院認無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免為被告移去E房屋及返還系爭占用土地之必要。是被告執上開規定抗辯得免予拆除E房屋及返還該占用土地等語，即屬無據。
　⒊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倘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亦無違反誠實及信用之方法，即難謂係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屋還地違反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云云，惟系爭土地及系爭地上物均不涉及公益，僅為兩造間私權糾紛，原告係合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且系爭地上物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乃行使其所有權權能，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係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之完整，縱影響系爭地上物及系爭建物現實使用之利益，要屬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他人土地之當然結果，不論從權利本質、經濟目的、社會觀念而言，原告之請求乃依法行使正當權利，難認逾越必要範圍，無從認原告行使權利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則被告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屬權利濫用並違誠信原則云云，尚無可採。
　㈤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㈥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不當得利之受領人應返還之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但書分別規定甚明。無權占用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而租金之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則凡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時，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期間，對於相當於已罹於消滅時效之租金之利益，即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其請求權之時效期間，仍應依前開規定為5年（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6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約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項規定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準強制減定之。前開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均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無權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損害，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系爭地上物所占用之土地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又原告雖主張得請求107年12月11日起至113年9月30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云云，然揆諸前揭說明，上開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仍應適用民法第126條租金短期消滅時效期間5年之規定，原告於113年9月19日始起訴請求（見本院卷第15頁之起訴狀上收狀章日期），則自起訴繫屬日即113年9月19日回溯5年即108年9月20日（參民法第121條第2項規定）起，至113年9月30日之期間，固尚未罹於時效，惟原告對被告逾上開期間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則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被告抗辯原告逾上開期間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即屬可採。
　⒉依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示（見本院卷第33至35頁），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又本院至現場勘驗結果，系爭土地附近東北側有連接寬約3米之道路，附近土地皆做農林業使用，無商業活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籍圖套繪正射攝影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75頁），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位置、交通便捷度、附近工商繁榮程度、經濟用途，以及系爭地上物使用狀態，再參以原告所受損害等因素，認被告占用系爭土地，應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較為適當。至原告雖主張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每月以2,000元計算云云，然原告就上開計算標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考量被告無權占有面積共53平方公尺（計算式：甲電線桿面積1平方公尺+A門柱面積1平方公尺+B圍欄面積1平方公尺+C電箱面積1平方公尺+D2電線面積2平方公尺+E房屋面積20平方公尺+F磁磚地面面積26平方公尺+G水泥排水孔座面積1平方公尺＝53平方公尺）及系爭地上物之用途，並參酌系爭土地之位置、交通便捷度、附近土地之農林業用途及無商業活動，尚難認原告所主張每月2,000元之計算標準可採，附此敘明。
　⒊系爭土地於107年1月起至112年12月間之申報地價為40元，於113年1月起迄今之申報地價為44元，有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資料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5頁）。依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合計53平方公尺，原告請求自108年9月20日至113年9月30日，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為542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及請求自113年10月1日起至返還本件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0元（計算式：申報地價44元×53平方公尺×年息5％÷12月＝1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尚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該占用部分土地騰空交還原告；並應給付原告542元，及自113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附表：
		面積53平方公尺

		


		




		計 算 期 間

		申報地價
(新臺幣)

		計　算　式
(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民國108年9月20日至112年12月31日(經過1564天)

		40

		40元×53平方公尺×5％×(1564天/365天)＝454元



		113年1月1日至113年9月30日(經過274天)

		44

		44元×53平方公尺×5％×(274天/365天)＝88元



		合　計　　　　　　　　　　　　　　　　　　　　　　542元

		


		










附圖：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6日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861號

原      告  劉世國  



被      告  許志斌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鄭玉金律師

            洪法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苗栗縣○○鄉○○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甲面積一平方公尺之電線桿、編號A面積一平方公尺之門柱、編號B面積一平方公尺之圍欄、編號C面積一平方公尺之電箱、編號D2面積二平方公尺之電線、編號E面積二十平方公尺之房屋、編號F面積二十六平方公尺之磁磚地面拆除、編號G面積一平方公尺之水泥排水孔座拆除，並將前開占用土地騰空交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一日起至交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貳仟柒佰貳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所命給付，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捌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原告於每期給付日屆至時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就每期給付各以新臺幣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於苗栗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甲面積約196平方公尺（實際面積實測後補正）之地上物拆除後，將土地交還予原告。㈡被告給付原告自民國106年起至113年9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前項聲明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00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15、107頁）。嗣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下稱大湖地政）114年6月6日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更正】（下稱附圖）之編號甲電線桿（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甲電線桿）、A門柱（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A門柱）、B圍欄（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B圍欄）、C電箱（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C電箱）、D2電線（面積2平方公尺，下稱D2電線）、E房屋（面積20平方公尺，下稱E房屋）、F磁磚地面（面積26平方公尺，下稱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面積1平方公尺，下稱G水泥排水孔座）所示之地上物（下合稱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元，及自113年10月1日至被告返還前項聲明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000元（見本院卷第289頁）。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業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290頁），且原告更正訴之聲明有關請求被告拆除、返還之面積，則未涉及訴訟標的之變更，僅係更正事實上之陳述。揆諸前揭規定，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變更，核無不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以其所有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767條前段、中段及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而將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又被告於107年12月11日起迄今以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以每月2,000元之標準計算被告不當得利之金額，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自107年12月11日起至113年9月30日止期間之不當得利共12萬元，並自113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000元等語。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之規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甲電線桿於102年5月間業已設置，被告嗣於106年間因買賣取得系爭土地之相鄰土地即同段1333-69地號土地（下稱被告土地），且甲電線桿依電業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於施工7日前事先書面通知設置電線桿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故上開電線桿應為被告前手所申請設置，並設置在被告土地上，應無越界情事；又E房屋為領有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鄉○○村00鄰○○0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之一部，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合法建物，系爭建物左側沿被告土地與系爭土地之地界存有草溝，該草溝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卷（下稱使用執照卷）附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係位在被告土地上，且使用執照卷附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查驗紀錄表顯示現場勘驗項目「建築物坐落位置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依建築線查核）」之勘驗結果勾選「是」，而系爭建物完工狀況均與現況相符，無二次施工或增建情形，可徵系爭地上物均位於被告土地內而無越界；系爭地上物於設置時及系爭建物建築完成時均無越界情事，現今重新測量卻發生占用系爭土地之結果，應係原實施測量人員於106年4月17日、107年9月4日之複丈錯誤所致，不可歸責於被告，被告係無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依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E房屋為系爭建物一部分，且為3根樑柱所在位置，依鑑定機關社團法人苗栗縣建築師公會（下稱建築師公會）鑑定認為施工方式會影響結構安全，依建築師公會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報告）中所載先拆除後增建施工方式需將連同未越界部分亦須拆除，將嚴重侵害被告利益而難認妥適，而拆除相關工程費用預估高於1,113,000元，衡以E房屋占用範圍之土地價值以公告現值計算約僅4,800元，且緊鄰草溝，並與原告使用系爭土地範圍存在相當大之高低落差，原告縱使收回占用土地亦難再為任何使用，如拆除E房屋將影響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而有倒塌之危險，依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應免為拆除E房屋；縱認原告有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之權利存在，系爭土地面積為3,357元平方公尺，而E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20平方公尺，占用比例甚小，占用土地價值僅4,800元，且E房屋位於系爭土地之邊緣地帶，且與系爭建物相連，該占用土地對原告之使用利益不大，且E房屋拆除過程中將危害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而有倒塌危險，對被告造成損害甚大，且拆除復原工程浩大、費用甚鉅，與民法保護所有權之原則及公共利益、社會經濟之維護間業已失衡，原告提起本訴應係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被告所有系爭地上物原告所主張不當得利每月計算金額過高，該計算標準亦無依據，關於起訴前逾5年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罹於時效，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復無權占有，並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產，即負有返還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以其所有、如附圖所示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院會同大湖地政履勘現場，並囑託該事務所鑑測屬實，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籍圖套繪正射攝影圖、大湖地政114年6月6日大地二字第1140002797號函及附圖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3至35、153至175、211至213頁），是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又被告未提出證據證明系爭地上物確係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自難認其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至原告雖自陳其將甲電線桿占用之土地無償借貸給被告土地前手胡益成即胡盛益之子胡森林即甲電線桿設置人使用供設置該電線桿等語（見本院卷第291、299頁），惟經被告否認，且使用借貸為債權契約而具相對性，該使用借貸契約對於非契約當事人之被告並無效力，況原告於114年7月31日當庭終止上開使用借貸契約（見本院卷第291頁），不足作為被告以甲電線桿正當使用系爭土地之法律權源，併予敘明。

　㈡被告固抗辯系爭地上物設置時係位在被告土地內，並無逾越地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經查：

　⒈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未曾辦理地籍圖重測，係依圖解法辦理複丈，有大湖地政114年9月17日大地二字第1140004507號函及所附相關申請鑑界資料、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29至343頁），可知兩造土地間如地籍線所示經界未曾變動。再者，被告土地曾於107、111年均由被告向大湖地政申請鑑界，107年間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07年9月4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量及被告到場參與，測量結果如該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所示（見本院卷第341頁，下稱107複丈成果圖），其中系爭與被告土地之界址為編號9位置往西南側再延伸8公尺處至編號1位置；111年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11年10月26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量，測量結果如該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所示（見本院卷第343頁，下稱111複丈成果圖），其中系爭與被告土地之界址為編號2至3位置，而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均各經測量員劉彥茂（107複丈成果圖）、江盛宏（111複丈成果圖）具名蓋章簽認上開複丈成果圖內容經核對結果與地籍原圖相符，有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存卷可按，並有大湖地政114年9月17日大地二字第1140004507號函及所附相關申請鑑界資料、複丈成果圖及面積計算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29至343頁）。又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如地籍線所示經界，經被告向原告提起確認界址之訴，經本院以112年度苗簡字第580號事件（下稱前案）繫屬，並經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鑑定以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如地籍圖經界線為該中心113年3月13日鑑定圖（下稱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嗣經前案判決認定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如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而確定在案等情，經本院調取前案全卷核閱無訛，是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確如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上開界址始終均為相同地籍圖所示經界線，且與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所示測量結果相符，無證據可徵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曾有改變或足使被告誤認改變之情事。

　⒉被告抗辯甲電線桿依電業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於施工7日前事先書面通知設置電線桿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故上開電線桿應為被告前手所申請設置，並設置在被告土地上，應無越界情事云云，為原告否認，惟甲電線桿之申請資料業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區營業處114年7月11日苗栗字第1141718742號函覆稱逾保存年限業經銷毀而無法提供等語（見本院卷第281至282頁），且依上開電業法規定，甲電線桿於設置時亦可能係設置在系爭土地上而僅需依法通知所在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無從依上開規定證明甲電線桿設置時必位在被告土地內，被告復無提出其他事證佐證其說，則其抗辯甲電線桿於設置時係位在被告土地內而未占用系爭土地乙情，洵屬無據。

　⒊參酌被告於107複丈成果圖簽名下附註「對於鑑界尚有疑慮」，並於前案提起確認界址之訴，堪認被告對於107複丈成果圖之界址測量結果實有爭執，且始終爭執被告土地與周遭土地之界址。參酌原告於前案陳稱：「第二次（按即107年9月4日測量之107複丈成果圖）的複丈我沒有到場，因為我要上課沒有辦法請假，我有電話請地政一定要釘樁，但是我回來的時候發現樁已經被拔掉了，我不知道所謂的1跟9這兩個點在哪裡」等語（見前案卷第78頁）及於本件主張「被告要建資材室（按即系爭建物）時，大湖地政事務所測量隊測量時，原告因事無法到場，有請丈量人員務必定樁，結果C點地標被拔」等語（見本院卷第223頁），被告對於107複丈成果圖之界址測量結果既存有爭執，且原告身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107複丈成果圖之利害關係人，於該次複丈程序完成後前往現場猶未見該次複丈程序所標示之相關界樁存在，則被告是於該次複丈程序完成後是否仍有確實保留107複丈成果圖測量複丈程序相關界標以進行系爭建物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相關建物位置之確認，實堪置疑。況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間之界址始終為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且與上開107複丈成果圖、111複丈成果圖所示測量結果相符，則107複丈成果圖之複丈程序後相關界標自應與前揭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相符，自無使被告誤認界址致系爭建物越界建築之虞，被告就所抗辯其信任界址測量結果如107複丈成果圖之相關界標而建造系爭建物乙情，並無提出任何證據佐證，復與上述事證難謂相符，難認可信。

　⒋被告固執系爭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卷內資料為據，抗辯系爭地上物設置時均無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惟遍查苗栗縣政負函送之系爭建物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全卷內容，均無經地政機關鑑界之資料。又依建築法第30、31、32條所規定申請建造執照應檢附文件，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係檢具申請書、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工程圖樣及說明書等文件，並無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址為測量鑑界程序之相關文件。而使用執照之核發主要係審查建物是否按照原建物設計圖樣建造、有無違章建築等情事，就建物是否確實興建在土地所有人所有土地，並非其所審核之事項；至使用執照之核發與否，乃建管機關於工程完竣後，依據申請人之建造執照，審查建築物與申請建造內容及核發使用執照之要件是否相符為據，並無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之界址為測量鑑界之程序，依上開之說明尚無從證明系爭建物完工時確無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復依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申請書第4點基地概要中已明確記載「【建築線指定】免」，系爭建物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卷內復無主管機關核准指定建築線之相關資料或標示建築線之相關圖說，可徵系爭建物之興建應為免除指定建築線者，被告抗辯信賴建築線而興建系爭建物、未越界云云，實屬無稽，其抗辯所憑之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查驗紀錄表所載「建築物坐落位置是否與核准圖說相符」一項既載明「依建築線查核」為準，則該勘驗結果勾選「是」乙節，在系爭建物難認存有建築線資料之情形下，是否足資證明系爭建物完工時確未越界占用系爭土地，實屬可疑。況被告自陳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未曾向地政機關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可徵系爭建物自起造時起至完工後迄今，均無事證可徵該建物經地政機關就坐落土地之全部位置、面積進行鑑界，被告復無就系爭建物所在土地位置曾經地政機關鑑界一事提出任何舉證，單憑被告所舉之使用執照卷內資料，仍無從遽認被告所有現存在系爭土地之系爭地上物並未越界。再系爭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卷內關於系爭建物坐落土地相關位置圖說、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均為被告自行製作或委託建築師製圖提供，且被告所抗辯之水保設施平面配置圖在專業技師簽證欄內為空白而顯無任何專業測量人員簽證，被告所抗辯之草溝亦為被告興建系爭建物時所自行設置，佐以被告於建照執照卷內所附系爭建物之一般建築工程施工說明書之總則、2.尚記載「建物在興工前起造人應先請地政機關覆文指示土地界址後，依照實際基地範圍內建築不得越界侵佔鄰地或道路，否則如越界或基地未與道路連接。起造人或承造人應負一切法律責任與他人無涉」等語，更徵被告上開抗辯所憑事證均不足證明系爭地上物於設置完工時未越界，其理甚明。

　⒌被告抗辯A門柱、B圍欄、E房屋、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等地上物，且對上開地上物設置時未逾越地界占用系爭土地云云，核與上開事證相悖，要無可採。又因無權占有，並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茍無正當權源而占用他人之不動產，即負有返還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對於系爭土地有何占有之正當權源，自難認其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依上開說明，即負有返還占用土地予原告之義務。

　㈢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係關於土地所有人越界建築「房屋」時，鄰地所有人得否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及法院得否斟酌公共利益暨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移去或變更「房屋」之規定。故非屬房屋構成部分之牆垣，不論鄰地所有人是否知情而不即提出異議，均無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規定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29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地上物如甲電線桿、A門柱、B圍欄、C電箱、D2電線、F磁磚地面、G水泥排水孔座，均非屬房屋構成部分，原告請求拆除亦無礙於系爭建物之整體，揆諸前揭說明，無民法第796條、第796條之1規定之適用，被告以上開規定為據而請求免除去上開地上物，洵無可採。

　㈣被告另抗辯E房屋為系爭建物之一部，依民法第796條、第796條之1、第148條規定應免予拆除及原告提起本訴應係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等語，是否可採？

　⒈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鄰地所有人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者，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931號原判例意旨參照）。再建築建物前應先測量實際界線及確認建築範圍，並申請建築執照，依獲得許可之範圍為建築，不得任意占用他人土地，此應屬公眾所週知之事實，且經被告於建照執照卷內所附系爭建物之一般建築工程施工說明書之總則、2揭載相同意旨。經查，107年間之測量被告土地界址結果於107年9月4日經大湖地政於派員測量及被告到場參與，且其測量結果即107複丈成果圖之相關界標應與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相符，業如前述（參貳、三、㈡、⒈），是被告於107年9月4日已知悉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依地籍圖所示地籍線即鑑定圖之標號C至E連接線所示黑色實線界線位置。參酌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記載該建物竣工日期為107年12月11日（見本院卷第147頁），且被告於前案自陳「我房子蓋是大湖地政第二次測量以後才蓋的」（見前案卷第137頁，依被告於前案陳述可徵第二次測量即107年9月4日之107複丈成果圖，參前案卷第77頁），凡此均徵被告興建系爭建物前已知悉系爭土地與被告土地依地籍圖所示地籍線界線位置，對於興建系爭建物時將使該建物之一部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一事應為明知或可得而知，衡以系爭建物之面積依其使用執照共為76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49頁），被告土地則共有2,599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51頁），被告於興建系爭建物時未擇無界址爭議、占用他人土地疑慮之其他被告土地處所，執意將系爭建物設置在鄰近系爭土地交界處致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面積達20平方公尺，約占系爭建物之整體建物26.3％（=20㎡/76㎡），亦即該占用面積已逾系爭建物總面積之1/4，則被告對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一事，由上開被告建屋前甫經鑑界並爭執界址之情事、建築情形、設置範圍及占用面積等情形觀察，被告興建系爭建物致E房屋逾越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應係刻意逾越地界而為，並非於施工過程中因誤差等因素不慎逾越所造成，縱認被告無故意，亦應有重大過失存在，尚無民法第796條第1項之適用。況原告主張其於被告興建系爭建物期間及興建完成後均有對被告提出異議（見本院卷第289至290頁），被告抗辯原告未曾就越界建築提出異議一事，既經原告爭執，依上開說明，即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然被告未提出任何足以證明被告在系爭土地上越界建築建置E房屋時，當時原告已知悉而不即提出異議之相關事證，則被告抗辯本件E房屋部分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云云，亦無可採。

　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於：對不符合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得請求移去或變更逾越地界之房屋，有時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之利益造成重大損害，乃賦予法院裁量權，斟酌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及雙方當事人之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然此乃基於相鄰關係而受限制，係所有權內容所受之法律上限制，並非受限制者之相對人因而取得獨立的限制物權，是土地所有人免除移去越界房屋返還土地，要係法院衡酌公共利益及土地、鄰地所有人利益之結果，始要求鄰地所有人容忍不予拆除請求返還越界之土地，尚非謂土地所有人就越界之土地取得占用之正當權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系爭建物並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且占用系爭土地之範圍高達20平方公尺，並非甚小，依被告之興建情形、占用面積及使用現況，應係有意逾越地界而為，並非於施工過程中因誤差等因素不慎逾越所導致，無從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主張原告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E房屋，已如前述，被告自應承擔後續衍生拆除及拆除費用之不利益，且倘容任被告得以違法建造之方式，先行越界占用他人土地，再以占用土地之價值低於其建物之價值或衍生高額拆除費用為理由，要求取得他人土地或容任該建物為占用，亦難認合於情理。

　⑵縱認被告就E房屋非刻意逾越地界，然查：系爭土地現遭被告以E房屋占用20平方公尺，自非無經濟價值，且上開遭占用土地將限制原告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能，影響其使用或處分系爭土地之利益。又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見本院卷第33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而E房屋越界占用系爭土地，已導致系爭土地客觀上違反農業使用之認定（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意旨參照），系爭建物之用途依使用執照所載為農業資材室（參本院卷第147頁），現供被告家人居住使用（見本院卷第159頁勘驗結果），則拆除系爭建物越界之E房屋部分僅與被告之個人經濟利益有關，並無涉於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被告復未舉證證明拆除越界建築部分即E房屋時，對社會經濟利益有何影響，自難謂拆除E房屋有損及公共利益之處。被告復抗辯拆除E房屋部分將耗費甚鉅，更影響系爭建物結構體安全而有倒塌風險云云。惟就E房屋之拆除是否對系爭建物主體結構安全影響而有倒塌之虞乙情，經建築師公會以115年2月3日(115)苗建師鑑字第020號函覆稱：「施工方式」為重要課題應會影響結構安全，拆除施工方式分兩類：(一）先補強再拆除:結構先行補強後拆除爭議部份，再補建部分柱、牆及基礎，詳鑑定報告第7頁「鑑定結果：二、構架部份拆除、修復之工程行為分析」。(二）先拆除後增建：爭議部份先依建築結構節點拆除，再辦理增建回原面積等語，有上開函文及鑑定報告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91至392頁及鑑定報告）。堪認E房屋之拆除方式得以先補強再拆除之方式或以先拆除後增建之方式為之，E房屋拆除前或後既得藉由補強或增建方式即足維護原有系爭建物安全，自難認僅因拆除越界建物即E房屋部分即會影響系爭建物之整體結構安全。至被告抗辯如採先拆除後增建之方式將需拆除未越界建築部分，則被告自得按其利益選擇上開函文及鑑定報告所示「先補強再拆除」方式拆除E房屋，然無論被告選擇何方式，均無礙原告得對被告為拆除E房屋之請求。被告雖抗辯拆除及補強工程費用卻高達1,113,000元以上，侵害伊利益甚鉅，而系爭土地就E房屋占用部分價值低微僅4,800元云云。惟審酌系爭建物有超過1/4部分均係搭建在原告之土地上，其因拆除補強而須花費較高費用，乃屬當然，不應由原告承擔不能使用前開遭占用土地之不利益。經衡酌公共利益及被告就E房屋之利益、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利益，兩相權衡結果，本院認無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免為被告移去E房屋及返還系爭占用土地之必要。是被告執上開規定抗辯得免予拆除E房屋及返還該占用土地等語，即屬無據。

　⒊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倘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亦無違反誠實及信用之方法，即難謂係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屋還地違反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云云，惟系爭土地及系爭地上物均不涉及公益，僅為兩造間私權糾紛，原告係合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且系爭地上物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乃行使其所有權權能，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係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之完整，縱影響系爭地上物及系爭建物現實使用之利益，要屬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他人土地之當然結果，不論從權利本質、經濟目的、社會觀念而言，原告之請求乃依法行使正當權利，難認逾越必要範圍，無從認原告行使權利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則被告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屬權利濫用並違誠信原則云云，尚無可採。

　㈤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㈥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不當得利之受領人應返還之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但書分別規定甚明。無權占用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而租金之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則凡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時，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期間，對於相當於已罹於消滅時效之租金之利益，即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其請求權之時效期間，仍應依前開規定為5年（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6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約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項規定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準強制減定之。前開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均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無權占用原告之系爭土地，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損害，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系爭地上物所占用之土地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又原告雖主張得請求107年12月11日起至113年9月30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云云，然揆諸前揭說明，上開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仍應適用民法第126條租金短期消滅時效期間5年之規定，原告於113年9月19日始起訴請求（見本院卷第15頁之起訴狀上收狀章日期），則自起訴繫屬日即113年9月19日回溯5年即108年9月20日（參民法第121條第2項規定）起，至113年9月30日之期間，固尚未罹於時效，惟原告對被告逾上開期間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則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被告抗辯原告逾上開期間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即屬可採。

　⒉依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示（見本院卷第33至35頁），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又本院至現場勘驗結果，系爭土地附近東北側有連接寬約3米之道路，附近土地皆做農林業使用，無商業活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籍圖套繪正射攝影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75頁），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位置、交通便捷度、附近工商繁榮程度、經濟用途，以及系爭地上物使用狀態，再參以原告所受損害等因素，認被告占用系爭土地，應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較為適當。至原告雖主張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每月以2,000元計算云云，然原告就上開計算標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考量被告無權占有面積共53平方公尺（計算式：甲電線桿面積1平方公尺+A門柱面積1平方公尺+B圍欄面積1平方公尺+C電箱面積1平方公尺+D2電線面積2平方公尺+E房屋面積20平方公尺+F磁磚地面面積26平方公尺+G水泥排水孔座面積1平方公尺＝53平方公尺）及系爭地上物之用途，並參酌系爭土地之位置、交通便捷度、附近土地之農林業用途及無商業活動，尚難認原告所主張每月2,000元之計算標準可採，附此敘明。

　⒊系爭土地於107年1月起至112年12月間之申報地價為40元，於113年1月起迄今之申報地價為44元，有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資料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5頁）。依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合計53平方公尺，原告請求自108年9月20日至113年9月30日，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總額為542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及請求自113年10月1日起至返還本件占用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0元（計算式：申報地價44元×53平方公尺×年息5％÷12月＝1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尚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該占用部分土地騰空交還原告；並應給付原告542元，及自113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附表：

面積53平方公尺   計 算 期 間 申報地價 (新臺幣) 計　算　式 (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民國108年9月20日至112年12月31日(經過1564天) 40 40元×53平方公尺×5％×(1564天/365天)＝454元 113年1月1日至113年9月30日(經過274天) 44 44元×53平方公尺×5％×(274天/365天)＝88元 合　計　　　　　　　　　　　　　　　　　　　　　　542元   



附圖：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6日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





